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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一、 背景及目的 

對婦女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的探究興趣，來自於政府逐漸已經將「婦女」之

權益保護與促進視為其政策與施政方針。台灣為提升性別人權標準，落實性別平

等，行政院爰於 2006（民國 95）年 7 月 8 日函送公約由立法院審議，經立法院

於 2007（民國 96）年 1 月 5 日議決，2 月 9 日 總統批准並頒發加入書。為明定

CEDAW 具國內法效力，行政院於 2010（民國 99）年 5 月 18 日函送「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草案，經立法院 2011（民國 100）年 5 月 20 日三讀

通過， 總統 6 月 8 日公布，自 2012（民國 101）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此公約首先於 1979（民國 6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以下簡稱 CEDAW）。並在 1981（民國 70）年正式生效。 

此一公約經國家議會通過，對所有行政機關形成執行之義務。其涵括範圍包

括，教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各領域。 

屏東縣政府為執行婦女權益促進等政策，為瞭解屏東縣婦女之一般生活狀況，

以及福利措施使用滿意度與福利需求，故有此調查研究計畫之產生。 

冀能依據此一調查結果以提供近年來屏東縣府在促進婦女權益、實現多元性

別平等婦女福利的成效，並瞭解屏東縣成年婦女之福利現況使用以及尚未開辦之

需求，以提供未來施政之參考。 

 

二、 屏東縣人口結構及特質 

本節介紹屏東縣人口結構與族群區域，屏東縣境內以閩南人多數，不過客家

人比例達 23%[3]，原住民族及外省人的比例也分別有 6.85%[4]和 8.4%[5]，在閩南

族群中也有泉州和漳州以外的臺灣潮州人，而且各族群分布集中，例如原住民族

多在三地門鄉、瑪家鄉等八個鄉鎮，客家族群則分布在六堆地區，因此呈現多元

族群的文化風貌。由於境內有台灣最古老的教堂萬金聖母聖殿，所以也常見到外

國人士。 

屏東縣按照語言使用分布，原住民語（排灣族）主要分布在三地門鄉（魯凱

族）、霧台鄉、瑪家鄉、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獅子鄉、滿州鄉；客家語分

布在高樹鄉、長治鄉、麟洛鄉、內埔鄉、竹田鄉、萬巒鄉、新埤鄉和佳冬鄉，其

餘鄉鎮與縣治屏東市則以閩南語為主。 

屏東縣的新住民共 18229 人(截至 103 年 12 月底止)，中國籍佔 55%，其他國



5 

籍佔 45%。以國籍來分，中國籍最多(55%)，其次為越南籍(25%)，印尼籍佔第三

(9%)。若以年度入境狀況來看，近幾年新移入的新住民人數極少，目前縣內的新

住民皆已經移入多年，且其第二代子女多已長大成人，其子女的年紀最大者已近

成年大學畢業。不論是新住民或其子女，已然融入在地社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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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回顧 

    在婦女這個廣大的族群中，其接受福利服務的需求方向，依古允文（1999）

年的調查顯示，我國婦女認為政府可以先辦理的社會福利措施為，對不幸婦女的

照顧服務、婦女人身安全維護、托兒方面的服務，以及工作權益的保障這四個面

向。且在八十七年台灣地區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中也顯示，婦女認為政府應優

先辦理的福利措施前三項為，對不幸婦女的照顧服務、性侵害防治服務、托育方

面的服務。 

    在各地方政府的婦女需求調查方面，可以從南部地區婦女相關社會福利

需求之探討（趙善如、吳麗雪等，1997）一文中描繪出台灣婦女福利的藍圖。文

中顯示其受訪者以女性之角度，認為政府最迫切應為女性提供之服務，以人身安

全之保障為最高(23.6％)，再者是工作權保障(15.6％)、經濟保障(10.5％)與醫療保

健(10.5％)，顯示婦女對於自身安全的重視，可以引申到對於家庭暴力、性侵害問

題的擔憂，以及對經濟生活穩定的期許。 

    在內政部於 2002 年所做的建構單親家庭支持系統之研究中，綜合整理

出各學者的分類，而將單親家庭的生活困境列出 11 項，分別是經濟、子女教養

與親 子關係、社會人際關係、與前配偶及其家人關係、社會的歧視與偏見、人

身安全、 情緒與行為表現、居住、法律權益的維護、自我成長與心靈寄託、單

親身份的接 納。描繪出單親婦女將會面臨到的生活改變，可能會引發出下列四

種需求，工具 性需求、情緒性需求、資訊性需求、社會性需求。 （一）工具性

需求:工具性需求是指經濟、工作、托育教養、子女學校教育的協助、心理輔導與

諮商、居住安排、法律、女性單親人身安全、社會工作專業人員的支持與協助等

八項需求之總稱。 

    依據 Peterson（1987）的研究指出，相對於已婚的婦女而言，寡婦、離婚

分居的母親更是容易面臨經濟問題，乃是因為婦女在離婚後不易得到贍養費，且

再加上孩子的養育費，都考驗著單親家庭的經濟安全，使得女性在離婚後生活水

準會下降大約 73％。但是相對的男性卻因此上升了 42％，使弱勢婦女會在經濟

上出現困難，而需要進入就業市場，以維持生活所需。 

    Letamo, Rakgoasi（2000）的研究發現大多數給單親母親的撫養費，來自

母親的親戚，像是婦女的母親、父親和其他親戚。近三分之二的比例的前夫沒有

提供單親婦女任何撫養費，而超過三分之二的比例的前夫仍與他們的孩子保持聯

絡。 而社會上的就業市場對婦女而言，常是難以進入且感到挫折的，在李淑容 

（2006）的研究中也指出女性雖然較以前大量的投入就業市場，但就業市場性別

區隔（sex segreg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的現象非常明顯，女性多半從事低薪、低

地位、以服務性質為主的工作，收入僅約為男性的 60％－70％左右， 因此對於

弱勢婦女而言在就業市場競爭力更是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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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政府各種勞動市場政策時可以發現，政府在訂定相關就業方案與各

種職業訓練之過程中，往往把女性單親與其他各種不同特定對象之失業勞工，完

全視為單一對象，但實際上女性單親在面對各種勞動困境時，不但可能有人力資

本缺乏或不足之問題，以及受到家庭等等多方面的影響，尤其以子女照顧因素為

最關鍵（巫懿真，2005）。因為在婦女需外出賺錢養家時，家中小孩的照顧就成為

很大的問題，單親的婦女常常為了照顧小孩無法找到適合的工作，不僅影響工作

的投入、工作的選擇，有時還會影響收入，與子女照顧的品質（彭淑華，2006）。 

在 Wenjui Han, Jane Waldfogel (2001)的研究中提到如果母親在工作時，孩子能在優

質育兒設施接受托育，那麼他們認知與社會情感發展應該是正面的；另一方面，

如果孩子接受低品質日托，並且他們的母親是在低工資和緊張工作中的話，對兒

童福利可能具有負面衝擊，顯示出兒童托育需求與婦女就業具有相關性。 

     因此如何針對弱勢婦女在經濟、工作權、子女教養等等的特殊需求，

將政策作適當的改進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二）情緒性需求  

    John ,Terrance（2002）研究單親婦女和已婚婦女對精神醫療保健服務上

的使用狀況，發現單親婦女比已婚婦女更常使用關於精神健康的服務，單親婦女

較可能會主動尋找專業工作者來協助處理精神健康的問題。 

    自助性的團體對婦女的心靈支持有著極大的幫助，因為許多婦女多半難

以向人啟齒自己所遭遇的痛苦，常常只能孤軍奮戰，卻往往適得其反（宋月瑜，

2004），吳秀碧（2000）也指出女人離婚比較會感到關係失落，並且得肩負家庭各

種責任，尤其由家庭主婦被迫重返職場的婦女更感到經濟壓力，多半感到過度負

荷、擔心家用、心理欠缺安全感、對未來更是擔心和害怕。因此為了協助弱勢婦

女滿足其情緒上的需求，應補助民間團體或提供辦公設施、及扶植民間團體等，

讓機構內的專業工作者可以成為陪伴婦女的支持者。 

    對於滿足其情緒性需求，除了透過參與民間團體或是加入機構內婦女自

助團體之外，也可以運用心理諮商服務的方式，由機構內社工發掘弱勢婦女對於

安撫心理情緒上的需求，並及時提供心理諮商師的服務，由機構主動滿足弱勢婦

女心理情緒上的需求，也可以在婦女情緒疾病產生前及早介入關懷，這樣的方式

可能對婦女來說可以達到預防的效果。 

（三）資訊性需求 

    在資訊的需求方面包括設置單一窗口，來為婦女提供適當的資訊與轉介，

以及資訊推廣與公開等，且如何將社會福利資訊宣傳出去，讓更多的婦女知道有

哪一些資源可以在自己有需求時使用，目前我國 113 家庭暴力與性侵害專線以

及，1957 關懷高風險家庭的服務已朝滿足民眾資訊性需求而努力。各縣市政府

設立的婦女福利服務中心也朝此方向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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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社會性需求 

    弱勢婦女會因各自不同生活情境的限制，而無法順利的與社區鄰里建立

良好的社交關係，但卻又需要社區鄰里適時的提供援助，在如此的狀況下，極需

要透過協助，擴大弱勢婦女非正式支持系統的網絡，也可以透過與社工討論的過

程，去釐清為何無法與社區鄰里建立起關係，找出可能會有那些因素，並再討論

設法加以克服，協助弱勢婦女再建構非正式支持系統，滿足婦女對於社會性的需

求。 

    外籍與大陸配偶 葉肅科（2006）指出新移民女性在台生活的最大困難

是：難以融入台灣社會，主要與她們在台灣處境往往受社會排除因素的影響有關，

這主要包括不對稱婚姻關係、社會接納程度低、社會支持網絡薄弱，以及生活適

應困難等。  

    我國現行制度中規定外籍配偶若要得到社會福利的給付，需要取得中華

民國 國民身分證為前提。以實務上的經驗來說，東南亞外籍配偶至少需要等四

年才可 能取得，而大陸配偶則需要更長的時間，最快是八年左右，最慢可能會

到十一年 才能取得。此外除了少數例外，政府規定申請公民身份時，她們的先

生需要是她 們的保證人，這樣的規定也使得東南亞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缺乏自

主，處於劣勢 的地位（王永慈，2005），且如果面臨到夫死亡，勢必會讓她們面

臨到考慮回母國或是為了孩子而選擇留下來，其中有著許多複雜的因素影響著外

籍配偶們的選 擇。 

    葉肅科（2006）從社會資本/融合觀點的角度來看，認為新移民女性及其

家庭的主要需求層次可區分為：生理需求、經濟安全需求、社會接觸需求、地位

（自 尊）需求以及自我實現需求。根據王永慈（2005）外籍與大陸配偶福利提供

規劃之研究報告中指出，外籍與大陸籍配偶的社會福利需求有經濟安全類、生活

適應輔導類、醫療優生保健類、保障就業權益類、提昇教育文化類、協助子女教

養類、人身安全保護類等這七個類別。我國因應外籍與大陸籍配偶的需求所提供

的服務，不過其中會因為身分的限制，而影響到是否能享受到社會權的保障。像

是在「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的部份，原本法律上是以滿足婦女的需求來

做為規範，但是實際上卻有一些地方政府依「無設戶籍於當地」為理由，來阻礙

尚未取得國籍，自然也無法設籍於當地的外籍與大陸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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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詞定義 

(一)婦女生活狀況調查 

其他縣市婦女服務需求調查 

    依據許雅惠（2006） 年針對臺中縣婦女生活需求進行調查發現：（一）

在婦女的勞動參與方面： 在現實生活中未有工作之婦女佔 54％、有收入工作者

46％，未就業的主要原因為照顧家庭、從勞動參與面的調查結果顯示現實生活中

中壯年婦女須承擔家計，而未就業者以照顧家庭為主政府政策上應協助婦女減低

家務力所帶來的壓力與參與勞動的阻力。（二）經濟收支狀況約 4 成婦女每月支

出大於收入，其次大多為收支平衡，僅 2 成收入大於支出年紀愈輕，收入愈容易

大於支出反之則否。（三）照顧負荷與家務處理：中年婦女（31-60 歲）的照顧負

擔明顯高過青年婦女和老年婦女，家中有需要照顧者以中年婦女居多。照顧對象

以孩子居首位、其次為老人、孫子或生病的家人、身心障礙者等。擔任主要照顧

者的婦女的互助支持網络尚能發揮功能、有需要時可以找到替代照顧者。（四）

婦女身心健康與醫療資源：婦女對健康狀態的自我評估、隨著年齡增加而有降低

趨勢、海線地區醫療照顧資源較多比山線地區充足、（五）婦女的情緒健康與社

會支持：大部分諮文的情緒狀況偏向健康與正常、不同年齡亦無顯著差異。但是

老年和中年婦女有較多一點的比例表示經常覺得孤單、從未有快樂狀態。年輕女

性因為在學、就業、 其人際網絡社會接觸、活動頻繁、支持系统較佳、相對多

自認「我是快樂的」。（六）福利服務的使用與期待：此次調查針對婦女女的工作

權益保障、職業訓練與津貼、婦女（低收/中低收）生育津貼、婦女社團活動講座、

婦女學苑、婦女志工培訓、醫療保健資訊、特殊境遇女。受暴婦女女團體及成長

支持團體、單親家庭服務。外籍配偶生活輔導適應班等 13 項福利服務進行使用

情形與滿意度分分析、结果發現使用最高為醫療保健資訊、但也僅有 13.6％、單

親家庭服務和外籍配偶生活輔導適應班使用率最低、僅 2％，且多數受訪者均表

示未曾使用以及不知道這些婦女福利服務佔大多數，較無法了解滿意與需求情形，

也顯示政府應大力宣導。 

 

(二)服務使用者的表達性需求 

根據黃彥宜（2010）整理臺中縣市婦女機構的服務統計與個案分析，有下列

幾項重要發現：（一）在婦女福利服務中心方面:首先、整理臺中市三十張犁（北

屯區） 、 綠川（中西區）婦女服務中心在 95-98 年間所提供的個案輔導服務。

提出，95-96 年發現 40-49 歲中高齡婦女佔服務對象較大的比例、此一年齡層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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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易感受到資源匱乏。需要心理成長與社會支持。但是 97-98 年之間、30-39 歲的

婦女、面對婚姻與教養問題則有比例不斷攀升的現象，尤其是家庭關係、夫妻相

處、經濟壓力、家庭暴力等均為主要求助問題。顯示從第一線婦女服務中心社工

所接觸的服務中，輕熟齡女性已提早面臨家庭危機問題考驗的可能。其次，離婚

婦女也從 97 年 25％上升至隔年的 36％、因為失婚所帶來的經濟問題、親職教養

問題、心理情绪壓力較需多方關照。第三、特殊境遇婦女的服務人次也由 97 年

的 212 人、增加到 98 年的 482 人。顯示近幾年經濟不景氣與衰退，對弱勢家庭

衝擊甚大，多數婦女除承擔家庭經消壓力外，也承受婚姻關係不和諧及家庭暴力

等力婦女的表達性需求環繞在家庭與婚姻關係，她們需要經濟協助、就業、心理

諮商和法律諮詢等包裹式的服務，整體而言求助對象有年锃化的趨勢。單視與特

殊境遇婦女人數急速增加，她們除了家庭照顧責任也面臨經濟弱勢與就業困難。 

（二）在新移民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方面:臺中市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調查

發現（黃彥宜、1998）約莫三年東南亞配偶漸可克服語言差異適應台灣基本生活。 

但是仍常感到被排擠與不友善的態度、使得新移民在台灣社會中普遍人際支持網

絡薄弱、在心理狀態上常常感到孤單、自信心較為低落。「就業」是新移民最重

要的需求、但卻困難重重、原因出於負擔家務、照顧小孩、學歷認證不易、 薪

資待遇不合理、雇主對新移民仍存有疑慮、以致工作不穩定、工作仍普遍存在身

份歧視、待遇差、 工作時間長等困擾、 對相關法規規定仍然認識不足（如工作

限制、業資格等）。由於部分新移民為家庭主要經濟負擔者，卻因以上因素無法

找到合邁的工作獲取足夠收入，致使家庭陷入弱勢處境。 

若新移民能穩定就業將可提升家庭生活品質及子女教養服務，減少落斥社會

救助人口群機會臺中縣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由弘毓社會福利基金會承辦，統計求

助服務使用者經常面臨的之問題、依序為情緒心理輔導、家庭婚姻輔導、資源協

調轉介、身份證件服務和就業輔導等臺中縣市新移民普遍關注問題為就業，社會

歧視、缺乏社會支持所带來的排除議題。 

依據以上研究與歷次政府需求調查之問卷構面，本研究囿於經費與時間，本

計畫進行之「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包括，健康情形、經濟狀況、工作處境、居住

狀況、家庭支持網絡情形、社會活動與參與情形、家務分工情形、對生活感受與

期望、幸福感與憂鬱狀況幾個構面。 

「需求調查」及「福利滿意度調查」則以: (1)就業面向、(2)經濟生活面向、

(3)婚姻與家庭面向、(4)家庭照顧面向、(5)健康醫療面向、(6)人身安全面向、(7)

居住、交通與環境面向、(8)社會參與及休閒生活面向，八個構面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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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方法 

本計畫依據問卷調查法之原理與規則，設計問卷以量化資料呈現受訪者之感

受、意見與滿意程度。 

問卷設計：參考內政部與新竹縣、台北市等縣市之婦女生活調查之問卷，依

所委託工作項目設計「屏東縣育齡婦女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調查問卷」。 

 

一、 母體與樣本大小 

母群大小   

依據屏東縣政府民政處統計資料，屏東縣 103 年 12 月份現住人口數為

847,917 人。 其中男性 434,587 人，女性 413,330 人。女性人口中按年齡分 各

年齡層人口數如下表，18-64 歲婦女人口數為 341,665 人1。 

                                                      
1 屏東縣政府民政處

http://www.pthg.gov.tw/plancab/News_Content.aspx?n=17128CB557641D3A&sms=FEEE3491699A2F

C2&s=B5E00558E7E1C602 屏東縣民政處統計專區 ..\Downloads\635561604550780490.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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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03 年 12 月份屏東縣各鄉鎮市現住人口數統計表-按性別及年齡分 

歲次 總計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計 847917 5205 5122 6477 5430 4916 5633 6080 6288 6782 6958 7460 7867 8658 9035 10657 9700 

男 434587 2705 2658 3458 2793 2622 2921 3204 3276 3578 3608 3975 4061 4451 4627 5596 5127 

女 413330 2500 2464 3019 2637 2294 2712 2876 3012 3204 3350 3485 3806 4207 4408 5061 4573 

歲次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計 9697 11929 12333 12329 12388 12119 11847 11690 12063 11312 12573 11047 10877 11957 12664 12849 13269 13660 

男 5029 6262 6499 6422 6413 6258 6175 6107 6195 5786 6610 5776 5764 6162 6590 6663 6867 7137 

女 4668 5667 5834 5907 5975 5861 5672 5583 5868 5526 5963 5271 5113 5795 6074 6186 6402 6523 

歲次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計 13657 13820 13442 13129 13952 12036 11828 11913 11996 12748 13222 13152 13575 13055 13983 13726 14124 14056 

男 7020 7316 7028 6824 7302 6286 6043 6142 6216 6620 6888 6792 7269 6982 7494 7137 7399 7403 

女 6637 6504 6414 6305 6650 5750 5785 5771 5780 6128 6334 6360 6306 6073 6489 6589 6725 6653 

歲次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計 14296 14130 13824 13784 12920 12837 12826 12563 11946 11603 11149 11715 9699 8670 8166 6995 5486 5003 

男 7432 7292 7207 7105 6600 6396 6432 6298 6015 5787 5610 5968 4837 4270 4059 3387 2636 2401 

女 6864 6838 6617 6679 6320 6441 6394 6265 5931 5816 5539 5747 4862 4400 4107 3608 2850 2602 

歲次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計 6090 6031 6111 6182 5932 5592 5309 4939 4704 4428 3951 3711 3171 3175 2917 2488 1983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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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2966 2898 2946 2969 2827 2645 2541 2343 2143 1996 1748 1693 1431 1422 1382 1149 951 762 

女 3124 3133 3165 3213 3105 2947 2768 2596 2561 2432 2203 2018 1740 1753 1535 1339 1032 891 

歲次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以上   

計 1355 1114 792 636 554 380 283 183 115 80 49 37 75 

 男 620 520 375 274 226 155 112 64 53 30 19 17 42   

女 735 594 417 362 328 225 171 119 62 50 30 2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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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抽樣方法 

(一) 抽樣設計 

1. 分層比例隨機抽樣：為使所調查對象之意見結果具有代表性，本調

查抽樣方法以隨機抽樣為原則。為能顧及分布上的普及性，兼採分

層比例隨機抽樣。 

分層原則：以屏東縣 33 個鄉鎮為第一個分層單位，各鄉鎮依其

人口數佔全縣人口比例分配估計訪問之樣本數。 

再以各鄉鎮住宅電話號碼簿為抽樣母體清冊，在鄉鎮採簡單隨

機抽樣，抽出樣本電話號碼。 

若遭拒訪則重抽。若所抽出之電話無人接聽，則以前後一碼為對

象再度進行訪問。若電訪當時不方便回答，訪員會進一步約面訪之時

間與詢問地址。 

2. 樣本大小: 

以 95%信賴區間，4%抽樣誤差。母群 341665 人，則樣本數為 599。 

為了解原住民婦女與新住民婦女的生活住況與福利需求，乃外

加新住民問卷 60 份，由屏東縣屏東、潮州、東港、恆春 4 個新移民

福利服務中心各 15 份，由社工員唸問卷，需要時由各中心培訓之通

譯員姊妹代為以母語唸出，以供受訪之新住民姊妹回答。或由社工員

勾選方式完成問卷。實際完成 67 份問卷。 

二是調整增加原住民地區之受訪份數為 60 份。由原民鄉之家庭

與婦女福利中心的社工員施測。電話簿抽樣加上社工員所選擇對象

之訪問，實際共完成 82 份。 

完成之問卷經訪員督導檢核與校正，若填答資料缺漏的題數太

多，先以電話補訪。再無法完成闕漏則剔除為無效問卷。 

最終可使用作為分析之有效問卷實際完成份數為 68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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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鄉鎮估計抽樣數與實際完成訪問數 

 鄉鎮市別 女性人口數 所占比例 估計抽樣數 實際訪談數 百分比 

總計  413330 100 514 688 100 

1 屏東市 102552 24.81 124 125 18.2 

2 潮州鎮 27273 6.6 33 45 6.5 

3 東港鎮  23850 5.77 29 35 5.1 

4 恆春鎮 15079 3.85 20 41 6.0 

5 萬丹鄉 25136 6.23 32 43 6.3 

6 崁頂鄉 8034 1.94 10(9.7) 16 2.3 

7 新園鄉 17672 4.28 22(21.4) 29 4.2 

8 林邊鄉 9331 2.26 12(11.3) 12 1.7 

9 南州鄉 5381 1.3 7(6.5) 8 1.2 

10 琉球鄉 5691 1.38 7(6.9) 19 2.8 

11 枋寮鄉 12146 2.94 15(14.7) 16 2.3 

12 枋山鄉 2700 0.65 4(3.23) 4 0.6 

13 車城鄉 4215 1.02 6 8 1.2 

14 滿州鄉 3686 0.89 5(3.26) 7 1.0 

15 高樹鄉 11925 2.8 14 23 3.3 

16 九如鄉 10698 2.59 13 13 1.9 

17 鹽埔鄉 12815 3.1 16 22 3.2 

18 里港鄉 13198 3.19 16 19 2.8 

19 內埔鄉 27013 6.54 33 32 2.9 

20 竹田鄉 8311 2.01 10 13 4.9 

21 長治鄉 14542 3.52 18 13 2.0 

22 麟洛鄉 5465 1.32 7 9 1.4 

23 萬巒鄉 9934 2.4 12 14 2.2 

24 新埤鄉 4804 1.16 6 12 1.9 

25 佳冬鄉 9716 2.35 12(11.75) 11 1.7 

26 霧台鄉 1683 0.4 2(2) 4 0.6 

27 瑪家鄉 3275 0.79 4(3.9) 7 1.1 

28 泰武鄉 2523 0.6 3(3) 9 1.4 

29 來義鄉 3749 0.9 5(4.5) 12 1.9 

30 春日鄉 2362 0.57 3(2.8) 5 0.8 

31 獅子鄉 2363 0.57 3(2.8) 5 0.8 

32 牡丹鄉 2358 0.57 3(2.8) 6 0.9 

33 三地門鄉 3849 0.93 5(4.65) 10 1.5 

 遺漏值    4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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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抽樣誤差與信賴區間 

抽樣誤差(sampling error): 只要不是普查，就會存在母體與樣本之間

的誤差，稱抽樣誤差。也是樣本統計量與相對應的母體參數間的差異。

在決定樣本大小時，考量各種條件之外，也要考量接受之差樣誤差大小。 

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估計母體參數可能落在的數值範圍等

於某特定機率下  。此特定的機率值可以稱為信賴水準 (level 

ofconfidence)=1-α。 

若從母體中抽選出來的樣本平均數,有 95%會落在母體平均數 µ±

1.96 標準差的區間範圍內。 95%信賴區間。1-α=95%, α=5。 

若從母體中抽選出來的樣本平均數,有 99%會落在母體平均數 µ±

2.58 標準差的區間範圍內。 99%信賴區間。 1-α=99%, α=1。 

。在決定樣本數量時，所要考量的因素也須以信賴區間為決定因素

之一2。所要求之準確度越高，誤差越小，則信賴區間值越大，樣本數越

大。 

    本次調查囿於經費與實施時間，預計完成約 600 份。即是，採

95%信賴區間，4%抽樣誤差。 

 

 

四、 調查實施過程 

抽樣所得之訪問對象，以電話訪問為主，特定身分如：新住民及原住民為避

免因語言造成訪問時語意的障礙，為提高問卷之完成度，則以當面訪問進行。一

戶以訪問一人為限。 

 

訪員訓練: 2015 年 10 月 1 日 

調查期間: 2015 年 10 月 2 日至 2015 年 11 月 10 日。 

 

進行調查之訪員來源方面，主要由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之研究生及大三

以上學生 20 名。並聘請兩位碩士班研究生擔任計畫與訪員的聯繫、行政與問卷

檢核等工作。在本次調查實施前，參與調查的研究助理與訪員均由計畫主持人與

共同主持人施以六小時的訪員訓練，內容除訪問之原則、倫理與禮節外，亦逐一

                                                      
2 http://www.surveysystem.com/sscalc.htm 樣本大小、信賴區間與抽樣誤差之簡易計算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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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說明問卷之內容，以提升調查所得資料之信度。製作該計畫訪員識別證，

面訪時訪員皆須\佩戴識別證，以昭公信，提高受訪率。 

原住民區域之訪問將由原住民家婦中心之社工員代為進行。新住民之訪問，

將請三區的新移民福利服務中心之社工員協助面訪。 

在 2015 年 10 月 2 日至 2015 年 11 月 10 日期間以電話訪問為主、面訪為輔，

實際完成份數為 688 份。 

 

五、 資料處理 

回收之問卷先檢誤，排除無效問卷。並在問卷後面留下受訪者電話與姓氏，

有遺漏或不一致時得以補訪。其次，每份問卷及資料內容進行編碼、鍵入為

EXCELL 檔格式，以 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社會科學統計

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 

分析方法：量化資料處理常使用的統計方法: 

(1)次數分配與百分比：以描述研究對象之各個屬性變項特質。並個別整理

不同身分別之變項特質。 

(2) 標準分數之 Z 分數。 

(3) 各項關聯系數。交叉表以檢視現象事實之間所存在的關係。 

(4) 各年齡層需求分析（以 10 歲為一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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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工作期程 

屏東縣育齡婦女生活狀況與需求調查計畫工作時程表 

工作 

工作項目 

104 年 07 月 104 年 08 月 104 年 09 月 104 年 10 月 104 年 11 月 

確定工作

成員並撰

寫研究計

劃書 

     

編制問卷

內容      

問卷施測      

資料分析      

結案報告

撰寫 
     

結案與核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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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人力配置 

屏東縣育齡婦女生活狀況與需求調查計畫工作人員配置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計畫主持人 周芬姿 
研擬並主持計畫，督導計畫執行、資源整

合協調、彙整分析結果、報告撰寫。 

共同主持人 張齡友 
協助研究策劃，資料分析、報告撰寫，並

協助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陳啟勳 協助研究策劃，資料分析、行政協調。 

協同主持人 吳孟如 訪員訓練、資料分析、撰稿 

協同主持人 蔡順柔 新住民之訪談與結果分析 

研究助理 許允建 
督導訪問進行、統籌調查事務、資料回收

與初步分析 

研究助理 朱國禎 
督導訪問進行、統籌調查事務、資料回收

與初步分析 

訪員 20 名  電話調查與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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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計畫主持人及主要工作人員之專長與經驗 

基本資料 學經歷 專長 

計畫主持人 
姓名：周芬姿 
 

學歷：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 
經歷： 
現任: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專任教師 
     屏北區社區大學校長 
曾任:美和技術學院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第  
     系主任 
    屏東縣社區大學文教發展協會理事長 
    屏東縣社區大學 主任 
    樹德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副教授 
    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副教授 
    高雄市女性圖書史料室 主任 

性別研
究、女性
與政治、
民主政
治、社區
工作、社
會學、社
區總體營
造、非政
府組織之
理論與管
理。 
 

共同主持人 
姓名：張齡友 
服務年資：超過
20 年 

現任: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專任講師 
學歷：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族群關係與文化
研究所博士班。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畢業。 
經歷: 
現任屏東縣社工師工作理事、國際生命線台灣
總會監事。 
曾任： 
屏東縣政府婦女權益委員會委員 
88 水災服務聯盟社工組聯絡人。 
2009 屏東縣三地門、霧台、瑪家、泰武鄉、
高雄縣那瑪夏、茂林 88 災後重建義務社工
專諮輔導。 

2007-2012 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部落老人
日間關懷站南區輔導專家。 

2007 年度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全國原住民
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評鑑委員。 

2009-2008 年度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
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南區專諮督導、共同主
持人。  

2006 年度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家庭
暨婦女服務中心東南區專諮督導、協同主持
人。 

2007-2010 年行政院國民健康局協助衛生局輔
導暨評價無檳社區、校園計畫南區輔導委
員。 

 
原住民社
會福利行
政、方案
設計與評
估、   
族群關係
與文化、
兒少.婦女
與家庭社
會福利服
務、多元
文化與社
會工作 

協同主持人 
姓名：陳啟勳 

現任：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美和科技大學諮商中心主任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博
士。 

諮商理論
與技術 
社會統計 
人際溝通 
統計 
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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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 
碩士。  
曾任： 
美和技術學院社會工作系系主任 

心理測驗 

協同主持人 
姓名：吳孟如 

現任： 
屏東縣屏北區社區大學 主任 
美和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學歷： 
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畢業  
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學士畢業 
曾任： 
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總督
導 
美和技術學院老人服務事業管理學系（進修
部）兼任講師 
美和技術學院老人服務事業管理學系 業界專
業教師 
美和技術學院老人服務事業管理學系（進修
學院）兼任講師 
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幹事 
高雄市勞工局勞工博物館 口述歷史與田野調
查員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兼任助理 

質性研
究、 
勞工研
究、 
性別研
究、 
社區營
造、 
經濟社會
史、 
社區教育 

研究助理 
姓名：朱國禎 
  

學經歷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士畢 
屏東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生 
2012~2014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多元文化
社會發展中心專任助理 

社會工作 
社區發展 

研究助理 
姓名：許允建 
  

學經歷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士畢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研究生 
2012~2013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多元文
化社會發展中心專任助理 
2013~2014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社工員 2014~財
團法人勵馨基金會 

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 

 

九、 協辦單位 

1.政府部門：屏東縣原住民處、屏東縣屏東區、潮州區、東港區、恆春區新移

民家庭服務中心、三地門鄉、牡丹鄉、春日鄉、來義鄉、泰武鄉、瑪家鄉、霧

台鄉與獅子鄉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屏東縣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屏東縣榮民

服務處。 

 2.學術部門：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多元文化社會發展中心、兒童少年潛

能發展暨新移民家庭輔導中心。 

3.產業部分：社團法人屏東縣好好婦女權益發展協會、屏東縣屏東新故鄉文教

發展協會、屏東縣海口人社區經營協會、屏東縣瓊麻園城鄉文教發展協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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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志願服務協會、社團法人屏東縣水噹噹關懷協會、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師

公會。 

 結果分析 

一、 樣本特性 

（一） 年齡 

依調查委託單位之需求 18-63 歲婦女之生活狀況，以 18-30 為一年齡層，其

他各以十歲為一年齡層，最高年齡則以 60-63 歲為一階。因為不用來計算平均年

齡，故區間不一將不影響分析之正確性。樣本分配呈兩端人數較少，中間高的趨

勢。30-40 歲青年人口為最多。 

（二） 身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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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對象 688 人，一般民眾佔 72.2%。原住民、新住民比例稍高於母群

之比例。乃是有意調整、增加訪問數。 

（三）婚姻狀態 

有配偶者占最多，佔六成。未婚者有二成五，喪偶和離婚共佔一成一。未婚

同居或已婚但分居者，總數佔 2.4%。 

 

(四)教育程度 



24 

大學就學中或畢業者佔最多，達 38%，高中職含專科五專者有 30.6%，國初

中/職者佔 12.8%，因此，教育程度達國初中以上者，達 86%，不識字者也僅佔 1%。

  

(五)所在鄉鎮別 

調查區域主要集中於一市三鎮，屏東市、潮州鎮、東港鎮和恆春鎮共佔 38%，

較為特別的是，萬丹鄉在抽樣樣本數上，以及實際的調查份數，幾乎與恆春鎮和

潮州鎮接近，同時超越東港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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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狀況 

(一) 健康狀況 

受訪者如何自我感覺健康情形的良好程度，覺得很好或非常好的比例為

45.5%，覺得普通的有 49.1%，覺得不好或非常不好的僅佔 5.4%。 

(二) 住院 

曾有住院經驗者佔 7.2%，大部分受訪女性並未有住院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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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慢性病 

受訪者當中，罹患慢性病的女性比例為 32.6%，對照於大多數受訪者自覺健

康情況多數感覺良好(或普通)，在主觀認定上，慢性病之罹患並未對她們造成實

際上的健康受損或健康不佳之感。亦即並未影響其生活品質。 

受訪女性所罹患的慢性病中，依序為高血壓(22.4%)、過敏(18.7%)、骨關節障

礙(8.4%)、糖尿病(6%)、心臟病(5%)、胃潰瘍(5%)。前六項總和比例佔了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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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活費主要來源 

受訪女性的生活費主要提供者，主要來自配偶(含同居人)，比例達 38%，以

及女性本身(34.7%)，佔第三位是父母或祖父母(16.6%)。由子女奉養者僅佔 7.1%。 

 

受訪女性生活費的次要提供人，則反過來以女性本身為第一名(44.3%)，其次

則平均分散於配偶或同居人、父母或祖父母及子女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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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家庭支出狀況 

受訪女性的家庭消費支出項目中，若以支出金額大小為準，其優先順序當中，

佔最多的前三項分別是[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食品飲料及菸草]、[運

輸交通及通訊]。填寫主要支出中，以[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最高(46%)、

[食品飲料及菸草] 次高(23.7%)、[休閒、文化及教育]佔第三位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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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出中填選次要的項目中，仍以[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最高

(23.8%)，但比例已經降至二成四，佔第二位為[食品飲料及菸草] (22.6%)，[運輸交

通及通訊]升至第三位(14.5%)，[休閒、文化及教育]退至第四位 (9.5%)。 

家庭支出中填選再次要的項目中，[運輸交通及通訊]升至第一位(18.5%)，佔

第二位為[什項消費] (13.4%)，[休閒、文化及教育]佔第三位 (12.7%)，[食品飲料

及菸草] (12%)居第四位。選填[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為再次要支出項

目的比例降至 10.4%，與[衣著鞋襪類]、[醫療保健]所填比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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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經濟來源 

個人平日主要的經濟來源，以[自己工作所得]最高達 68%，[自己儲蓄或投資]

次之，佔 19.8%，[社會親友救助]佔 9.1%，[子女奉養]佔 9.3%。若將經濟來源項

目以重要性來區分，以下三張表中可以發現，表 1 中，[自己工作所得]高達 72.8%，

[自己儲蓄或投資]次之，佔 10%，[社會親友救助]佔 9.1%，與總和次數續為相同。 

但到表 2，當[自己工作所得]不是主要經濟來源，去除此選項影響力後，發

現無法有每月穩定薪資收入的受訪女性中，主要以[自己儲蓄或投資]比例最高

(44.4%)，[子女奉養]上升至第二位(21%)，[社會親友救助]佔第三位(12.3%)，[自己

的退休金]佔第四位(11.1%)。 

 

相較而言，表 3 去除[自己工作所得]和[自己儲蓄或投資]兩個主要選項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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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後，發現向[社會親友救助]者比例高達 73.7%，其次為[政府救助或津

貼](10.5%)。亦即，26.4%沒有選填[自己工作所得]和[自己儲蓄或投資]兩個主要選

項的受訪女性中，尚未退休且缺乏薪資收入和儲蓄投資所得之下，多數傾向依賴

本身的人際網絡尋求幫助，真正向公部門申請補助者僅佔一成左右。 

 

(七) 每月收入 

收入之定義包含薪資、營業利潤、利息、租金、投資收益、救助津貼、非

同住子女奉養金、保險年金、贍養費...等，不含同住家人給予之金錢等，來源

多元。受訪女性最近一年平均每月收入普遍偏低，在新台幣三萬元以下者即佔

72.6%。其中，未滿一萬元者佔 23.8%，滿一萬未滿二萬元者佔 22%，滿二萬未

滿三萬元者佔 26.8%。然而，收入滿三萬但未滿四萬元者，則佔 14.2%，收入超

過四萬元以上的受訪女性，只佔 13.2%。此次抽樣調查發現，屏東縣女性有近

86.8%的平均每月收入未達四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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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個人收入提供為家庭共同開支比例 

問到受訪女性自己收入中，約有多少比例是拿來供家庭共同開支使用。發現

將收入應用於家庭共同開銷的比例，雖然呈現兩個極端，但每個區間的比例還算

平均。其中，拿來供家庭共同開支使用未達兩成的人最多，佔 27.4%，但是八成

以上收入皆用於家庭支出的人也佔 21.6%。最低和最高的這兩者就佔了近五成。

若以拿來供家庭共同開支使用的個人收入比例來看，67.2%女性拿出六成以下的

收入來應付家計負擔，但仍有 32.8%的女性需要擔負較高的家庭經濟壓力(六成以

上)。亦即女性的個人收入作為家庭經濟的補充性收入的功能日漸吃重，但不同

女性在應付家庭開銷上所展現的實際差異，未來尚待進一步釐清和提問。例如，

可以嘗試從其支出面向，進一步分析用於何處，是必要家庭支出項目或其他。 

 

(九) 零用金 

若問到女性自己除家庭生活費用之外，每個月自己可用的零用金及金額，發

現零用金不滿 5000 元的比例達 64.4%，不滿 6000 元的更達 88.5%。每月零用金超

過 20000 元以上的人在 643 筆有效資料中，共有 11 人，僅佔 1.7%。另一端完全

沒有零用金可自由運用的女性共 149 人，佔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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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工作處境 

回答目前有工作的女性佔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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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無工作的原因 

進一步詢問 30.5%目前無工作的女性，待業的最主要原因後發現，[料理家

事](24.9%)、[退休](24.3%)、[照顧小孩](14.7%)三者最多，比例共超過六成。[在學

或進修中]的比例為 9.6%，因為[照顧老人]而待業的比例只佔 5.1%，[暫時休息不

想找工作]的比例為 4.5%，[家人反對工作]的比例最少(1.7%)。 

相反地，有工作意願但未找到的女性，包括[找工作中，但未找到](10.7%)以

及[想找工作，但未找到](1.7%)，不論是想找或正在找卻仍待業中的女性，也是我

們關注的對象。建議未來可以從找工作的周期及待業的時間，進一步探究女性在

職場上找工作和換工作的困難度和周期長短。 

(十二) 職業身分別 

本題遺漏或系統值出現較大落差，688 份問卷中，有 250 份是無法統計的數

據，其中包含 197 位無工作的待業者，另有近 10 人因從事兼職卻不穩定的工作，

在自我認知上採取不回答此問題的態度。 

因此，從現有的 438 份有效統計中，以[服務及銷售人員](31.7%)、[專業人

員](24.7%)、[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14.6%)佔最多。 

受訪女性中專業人員的次數偏高，出現較大的偏誤。探究分法原因，或許與

本計畫透過社工系統進行原民區與新住民區的調查有關。因此造成願意接受調查

者，可能會出現以社工相關專業人員較多的現象。另一個可能原因在於，職業身

分的區分認定採中央統計定義，對調查員或訪談對象而言，顯然在項目設計上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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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理解，容易造成填寫問卷上的障礙。除非透過進一步的檢錯或追訪，否則，限

於本計畫極有限的經費之研究限制，單以現有人力進行訪談，將難以正確呈現受

訪者實際職業身分。 

 

(十三) 平均工作時數(含通勤) 

受訪女性平均工作時數(含通勤)超過 8 小時以上的比例達 67.6%。若以兩小

時為區間統計發現，每日工作時數 8-10 小時者最多(56.5%)，6-8 小時者次之(12.2%)，

10 小時以上者(11.1%)再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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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工作滿意度 

受訪女性對於工作滿意度，感到滿意和非常滿意的比例為 49.1%，感到不滿

意或非常不滿意的比例為 6.9%，感到普通的則佔 44%。 

(十五) 居住狀況 

受訪女性當中，問到其與誰通居共住，以夫妻同住者最多(57.3%)，其次與兄

弟姊妹同住(13.7%)，再其次為與子女同住(10.8%)，與父母公婆同住佔 9%，獨居

者則佔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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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照顧負擔 

1. 受訪者女性家中有需照顧的 12 歲以下兒童之比例為 32.7%。 

家中受照顧兒童數若以 1 至 5 位來計算，發現只需照顧 1 位兒童的女性佔

55.5%，需照顧 2 位兒童的女性有 34.9%，需照顧超過 3 位以上兒童的女性只佔

9.6%。 

2. 受訪者女性家中有需照顧的 65 歲以上長者之比例為 36.7%。家中受照顧

長者數若以 1 至 4 位來計算，發現只需照顧 1 位長者的女性佔 61.4%，需照顧 2

位長者的女性有 35.6%，需照顧超過 3 位以上長者的女性只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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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訪者女性家中有需照顧 13-64 歲的成人之比例為 20.8%。家中受照顧的

成年人數若以 1 至 5 位來看，發現只需照顧 1 位成人的女性佔 49.6%，需照顧 2

位成人的女性有 30.2%，需照顧超過 3 位以上成人的女性則佔 20.2%。

 

 



40 

問到受訪女性每天平均花費照顧 13-64 歲家人的時間多寡，不用本人照顧的

佔 51.9%，兩小時以內的佔 15.7%，滿 2 小時未滿 4 小時的佔 14.3%，滿 4 小時未

滿 6 小時的佔 8.7%，6 小時以上的佔 9.2%。 

(十七) 家族支持網絡 

扣除家中無照顧需求之女性(26.3%)，當受訪女性臨時無法照顧須照顧的家人

時，可協助她幫忙她分攤照顧家人的家族支持網絡，按次數分配高低，前四個求

助對象依序為[配偶或同居人 ](23.3%)、[本人之兄弟姊妹或其兄弟姊妹之配

偶](14.6)、[子女及其配偶](9.8%)、[本人的父母](8.9%)。不可忽視的是，沒有其他

人可以幫忙的比例也有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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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社會支持網絡 

1. 諮詢對象 

問到當遇上家中重要問題時，受訪女性通常向誰詢問或求助時，她們採[順

其自然，沒有處理]態度者有 15.1%，採[自行上網找資訊或書籍]、自行解決方式

的人有 25.5%。其他六成的女性則尋求各式社會支持網絡來嘗試解決問題。按次

數分配之高低，受訪者最常[向（岳）父母或長輩求助](20.8%)、以及[向手足（兄

弟姊妹）求助](19.8%)，仍習慣以家族網絡為諮詢及求助的對象。相反地，習慣向

公私部門及學校尋求的人，佔 7.5%。 

 

 

(十九) 社會活動與參與狀況(含社團參與、志願服務、自主學習) 

1. 參與社團情形 

曾參與社團活動的受訪女性有 46.9%，在屏東縣的女性公共參與度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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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參與團體之類別 

最近一年內層參與社團活動的受訪女性，若以其曾參與的團體性質進行區分，

按次數分配高低來看，以[宗教團體](24.8%)、[學術文化團體](19.8%)、[社會服務

慈善團體](19.5%)三類最多，共佔 64.1%。[社區性社團](8.6%)則佔第四位，[醫療

衛生團體](6.6%)占第五位。值得注意的是，受訪女性當中選擇參加[體育運動團體]

的比例只有 3.6%，這在提倡體育活動的屏東縣來說，女性的體育社團參與率明顯

較低。其他例如政治性社團或親族或工會或家長會、同鄉宗親會等社團，女性參

與率似乎有待加強。 

 

 



43 

 

 

3. 參與志願服務的時數 

未曾參與志願服務的受訪女性比例佔 32.4%，其餘曾擔任志工的女性，其每

個月平均服務時數以[未滿 10 小時]為最多，佔 42%，服務[10-未滿 20 小時]者佔

12.8%，超過 20 小時以上者共佔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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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入會員 

受訪女性當中曾加入人民團體，成為會員者，佔 38%。 

 

5. 擔任幹部 

受訪女性當中曾加入人民團體，同時成為幹部或志工者，佔 29.7%。 

 

         

(二十) 參加自主學習活動 

最近一年裡，受訪女性曾參加自主學習的相關課程或活動的比例為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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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之課程或活動性質以[研習活動]最多，佔 62%，[終身學習課程]居次，佔

32.7%，但參與[自發性讀書會]的比例只有 5.3%。 

(二十一) 家務分工情形 

1. 誰做家事? 

若不含家庭照顧在內，問及家中的家務工作主要由誰來做，受訪女性回答[由

本人擔任主要家務工作者]佔最多，達 69.9%。其次為[本人的父母]，佔 14%。[配

偶或同居人]和[子女及其配偶]則各佔約 5%。因此，超過半數的女性為主要家務

工作者，有近兩成為其父母和配偶(含同居人)及子女(及子女的配偶)擔任家中主

要的家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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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人做家事的時間 

扣除不用做家事的 4.9%比例的女性，其餘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安排，按次數

分配高低，前三高依序為[1~未滿 2 小時](31.4%)、[未滿 1 小時](22.6%)、[2~未滿

3 小時](21.2%)。總地來說，受訪女性在人數比例上有八成，一天內平均從事家務

勞動的時間多以 3 小時內為主。 

3. 對家庭分工狀況是否感到滿意？ 

受訪女性對家務勞動與分工的狀況，在滿意度上普遍感到滿意，回答滿意及

非常滿意有 50.2%，感到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的僅有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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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對生活感受與期望、幸福感及憂鬱狀況 

1. 健康狀況 

受訪女性對自己身心健康程度的自我認知，覺得很好及還算好的比例為

47.1%，覺得不太好和很不好的比例為 7.3%，整體而言，普遍認為身心健康。 

2. 覺得最困擾的事 

針對目前最感困擾的事情，受訪女性從 16 項指標中，選出第一優先、第二

優先和第三優先。整體來看，分析排序的前三名發現，擔憂[家人健康]和[經濟]兩

項重複出現在這三個優先序列中。而擔憂[自己健康]出現在第一優先和第三優先

序列中，擔憂[自己工作]則出現在第二優先中。因此在 14 項指標中，[家人健康]、

[經濟]、[自己健康]和[自己工作]這四項，同時列為這三大優先序列裡的前三名。 

受訪女性感到最困擾的事情，前三名分別為[家人健康]、[經濟]、和[自己健

康]，次要感到最困擾的前三名為[家人健康]、[經濟]、和[自己工作]，再次要感到

困擾的前三名則是 [經濟]、[自己健康] 、和[家人健康]。 

選[家人健康]為第一困擾的有 22.5%，列為第二困擾的有 27.4.%，列入第三

困擾的佔 14.4%。 

 選[經濟] 為第一困擾的有 20.4%，列為第二困擾的有 14.2%，列入第三困擾

的佔 19.6%。 

選[自己健康] 為第一困擾的有 18.1%，列為第二困擾的有 13%，列入第三困

擾的佔 16.5%。 

選[自己工作] 為第一困擾的有 13.1%，列為第二困擾的有 13.9.%，列入第三

困擾的佔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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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困擾 

 

(2) 次要困擾 

 

(3) 再次要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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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活幸福感 

受訪女性對生活幸福感感到滿意和非常滿意的人有 56.9%，感到不滿意或非

常不滿意的人僅佔 5.3%。 

4. 對未來生活之期待 

受訪女性對未來生活感到會更好的人佔 81.3%，感到不會更好的則佔 5%。 

 

(二十三) 心理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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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女性有近半數(49.6%)覺得自己沒有心理健康上的問題。其餘的 50.4%在

5 項心理健康指標中，[睡眠困難]情形最高，佔 25.4%，[感覺緊張不安]情形次高，

佔 11.1%，[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為第三高，佔 7.6%，再者為[覺得比不上別

人](3.3%)及[感覺憂鬱、心情低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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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福利服務使用與滿意度分析 

問卷的第二部分針對[就業福利]、[經濟生活福利]、[婚姻與家庭福利]、[家庭

照顧福利]、[健康醫療福利]、[人身安全福利]、[居住、交通與環境福利]、[社會

參與及休閒生活福利]共八個面向，進行使用情形與滿意度之調查。 

下表為八大面向調查簡要快速查核表，載明受訪婦女的使用比例、滿意程度

比例、及主要使用過哪些服務措施。(曾)使用過的福利當中以[就業福利]和[社會

參與及休閒生活福利]最多，相反的，[居住、交通與環境福利]的使用率最少。在

使用過的滿意程度上，[經濟生活福利]、[家庭照顧福利]、[社會參與及休閒生活

福利]和 [居住、交通與環境福利]四個面向，感到滿意的人數皆超過六成。但也

須注意到，受訪者對[人身安全福利]和[婚姻與家庭福利]兩個面向的使用，感到不

滿意的程度偏高。 

表、福利服務八大面向使用情形、滿意程度及主要使用項目整理表 

八大面向 (曾)使用

過 的 比

例(%) 

滿意程

度(%) 

主要(曾)使用項目 

就業福利 26.7 54.8 就業媒合 
職業訓練 

經濟生活福利 10.1 81.8 社會救助 
婦女暨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婚姻與家庭福利 11.6 39.7 婦女巡迴社區講座 
一般婦女生育補助獎勵 
中低收入家庭托教補助 

家庭照顧福利 9.1 68.1 居家照顧 
生育及育兒補助 
托育托嬰服務 

健康醫療福利 16.6 53.4 醫療諮詢 
醫療補助 

人身安全福利 7.6 39.5 法律諮詢 
法律扶助 

居住、交通與環境福利 3.7 60.9 復康巴士 
租金補貼 

社會參與及休閒生活福利 21.3 66.7 社區大學 
社區婦女培力課程 
志願服務工作 
婦女夢想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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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就業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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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生活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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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婚姻與家庭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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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庭照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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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健康醫療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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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身安全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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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居住、交通與環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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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社會參與及休閒生活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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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使用政府婦女相關福利服務或設施時遇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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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完全都沒有使用相關福利服務或設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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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福利服務需求 

(一) 屏東縣政府對婦女最應加強的社會福利服務項目 

受訪女性認為地方政府第一優先最應加強的社會福利項目為[就業法規諮詢]

和[就業]，次要加強項目為[健康醫療]，再次要加強為[家庭照顧]。 

 

受訪女性認為地方政府第二優先應該加強的社會福利項目為[就業法規諮詢]，

次要加強項目為[家庭照顧]，再次要加強為[健康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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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女性認為地方政府第三優先應加強的社會福利項目為[健康醫療]，次要

加強項目為[社會參與及休閒]，再次要加強為[家庭照顧]。 

 

(二) 就業面向 

就業福利滿意度：在 648 人中，曾使用過就業服務的有 171 人，滿意度填答

有 155 人。54.8%在滿意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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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濟生活面向 

經濟福利項目：經濟福利項目，有使用過的僅 65 人。有填答滿意度者有 55

人。81.8%在滿意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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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婚姻與家庭面向 

婚姻家庭福利項目：有使用過的僅 75 人。有填答滿意度者有 68 人。39.7%在滿

意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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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家庭照顧面向 

家庭照顧福利項目：有使用過的僅 59 人。有填答滿意度者有 47 人。68%在

滿意以上。紓解家庭照顧負擔(第一優先)，最多人認為社區育嬰中心，其次是銀

髮公園。第三是居家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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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健康醫療面向 

健康醫療福利項目：在曾使用過的 107 人中，填答者 88 人。有 43%y 在滿意

以上、43%覺得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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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人身安全面向 

人身安全福利服務：有使用過的僅 49 人。有填答滿意度者有 38 人。39.4%

在滿意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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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居住、交通與環境 

屏北、屏中、原民北區認為第一優先是社會住宅。屏南及原民南區認為是租

屋補貼。提升交通便利上，有地區上的差異，達顯著水準。五區民眾接任為第一

優先是建置便利公車系統。其中原民南區填答民眾達 100%。原民北區達 50%。

其次，屏北、屏中認為腳踏出租借的服務。第三，就有很大差異，屏中區認為清

出騎樓空間<做為行人步道區應列為優先。屏南區認為到府載客的便利車。提升

無障礙空間上，第一優先有地區之差異，達顯著水準。屏北、屏中最多民眾認為

是公共建築無障礙設備與設施的友善服務。屏南則認為輔具服務。原民兩區皆最

多人認為，是居家無障礙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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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社會參與及休閒生活面向 

社會參與福利服務滿意度：有使用過的有 138 人。有填答滿意度者有 102 人。

66.7%在滿意以上。提升婦女參與的措施上，首要是加入社區志工，其次是參加

成長課程。三是，擔任社團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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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鄉(鄉鎮別)差異分析 

 

將整個屏東縣之鄉鎮分為五區，分別為屏北、屏中、屏南、原民北、原民南，

五區 : 

屏北 屏中 屏南 原民區北 原民區南 

(01)屏東市 (02)潮州鎮 (04)恆春鎮 (26)霧台鄉 (14)滿州鄉 

(15)高樹鄉 (05)萬丹鄉 (03)東港鎮 (27)瑪家鄉  (30)春日鄉  

(16)九如鄉  (06)崁頂鄉 (08)林邊鄉 (28)泰武鄉  (31)獅子鄉  

(17)鹽埔鄉 (07)新園鄉 (10)琉球鄉 (29)來義鄉 (32)牡丹鄉 

(18)里港鄉 (09)南州鄉 (11)枋寮鄉 (33)三地門鄉  

(21)長治鄉  (19)內埔鄉 (12)枋山鄉   

(22)麟洛鄉 (20)竹田鄉 (13)車城鄉   

 (23)萬巒鄉 (24)新埤鄉   

  (25)佳冬鄉   

 

其福利使用與需求、滿意度情形: 

1. 就業福利滿意度 

在 648 人中，曾使用過就業服務的有 171 人，滿意度填答有 155 人。54.8%在

滿意以上。 

2. 經濟福利項目 

經濟福利項目，有使用過的僅 65 人。有填答滿意度者有 55 人。81.8%在滿

意以上。 

3. 婚姻家庭福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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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過的僅 75 人。有填答滿意度者有 68 人。39.7%在滿意以上。 

4. 家庭照顧福利項目 

有使用過的僅 59 人。有填答滿意度者有 47 人。68%在滿意以上。 

5. 健康醫療福利項目 

在曾使用過的 107 人中，填答者 88 人。有 43%y 在滿意以上、43%覺得普通。 

6. 人身安全福利服務 

有使用過的僅 49 人。有填答滿意度者有 38 人。39.4%在滿意以上。 

7. 社會參與福利服務滿意度 

有使用過的有 138 人。有填答滿意度者有 102 人。66.7%在滿意以上。 

8. 最應加強支婦女福利措施? 

有地區上的顯著性。 

屏北地區民眾認為是經濟生活服務、其次是就業與健康醫療；屏中最多人認

為就業服務、其次是經濟生活服務。屏南區亦同。原民區北認為家庭照顧及醫療；

原民區南則認為是社會參與及休閒、還有環境、交通與居住。  

9. 第二需要加強的 

未達區域之顯著性差異。 

10. 紓解家庭照顧負擔(第一優先) 

最多人認為社區育嬰中心，其次是銀髮公園。第三是居家照顧。其中原民區

南的婦女尤其認為增設銀髮公園。 

11. 提升就業 

未達地區之顯著性。 

從列聯表之次數分配可以看出，五個區域的居民皆認為首要是找工作、其次

是職業訓練，次是性別就業機會之平等。 

12. 提升健康上 

有地區上的差異。 

五區皆認為設立社區健康中心為最多、其次是醫療諮詢。屏中區及原住民南

區民眾則認為飲食諮詢專線是次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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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提升居住品質上: 

有區域差異上的顯著性。 

屏北、屏中、原民北區認為第一優先是社會住宅。屏南及原住民  南區曾認

為是租屋補貼。  

14. 提升交通便利上 

有地區上的差異，達顯著水準。 

五區民眾接任為第一優先是建置便利公車系統。其中原民南區填答民眾達

100%。原民北區達 50%。其次，屏北、屏中認為腳踏出租借的服務。第三，就有

很大差異，屏中區認為清出騎樓空間<做為行人步道區應列為優先。屏南區認為

到府載客的便利車。  

15. 提升無障礙空間上，第一優先有地區之差異，達顯著水準。 

屏北、屏中最多民眾認為是公共建築無障礙設備與設施的友善服務。屏南則

認為輔具服務。原民兩區皆最多人認為，是居家無障礙補助。 

16. 提升婦女參與的措施上，五區的意見都很一致，首要是加入社區志工，

其次是參加成長課程。三是，擔任社團幹部。  地區差異未達顯著。 

17. 充實休閒生活上，沒有區域差異。 

認為最重要的是，屏北、原民區認為社區運動、養生活動。屏南屏中則是社

區電影院。但比例與運動養生活動差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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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差異分析 

 

一、 族群特徵 

原住民 

屏東縣原住民人口數有 58,333 人，女性有 29,335 人。其中以排灣族人數為

首，因排灣族傳統社會組織上長嗣繼承制，使得女性家戶長、女性公職、女性牧

師相較於漢人婦女都顯得數量為多。在這個社會特質上，她們所需要的福利服務

措施是否會有不同? 對於居住於部落中的婦女，所需要的環境與居住上的需求是

否也有不同? 

 

資料來源:屏東縣民政處統計專區。 

 
新住民 

屏東縣的新住民共 18229 人(截至 103 年 12 月底止)，外籍佔 45%，中國籍佔

55%比例。以國籍來分，中國籍最多(55%)，其次為越南籍(25%)，印尼籍佔第三

(9%)。若以年度入境狀況來看，近幾年新移入的新住民人數極少，目前縣內的新

住民皆已經移入多年，且其第二代子女多已長大成人，其子女的年紀最大者已近

成年大學畢業。不論是新住民或其子女，已然融入在地社會多年。 

新住民姊妹雖是成人，不論其在母國具備何種教育程度，來台後皆須完成國

民基本義務教育，短則 5 年,長則 6 年以上，方能以同等學力完成國中學歷。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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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台灣高中學歷的姊妹甚少。若以考取導遊領隊證照班須高中畢業方能報名，

實對姊妹形成巨大障礙。且姊妹們完成學歷的過程多進入補校或夜間部/進修部，

其(中文)學習障礙無法被個別照顧。未來設置新住民成人教育專班(領隊導遊專班、

中餐或烘培丙級專班、農業專班、東南亞專班等)，可為她們提供完成國中基本教

育以後的教育提升管道。 

然而本縣境內培訓新住民師資已有 10 年，但這些既有師資較擅長於介紹母

國語言與文化，從異國美食切入，是讓台灣人認識與親近新住民的最快方式。因

此成立異國美食料理製作班，進階地帶入飲食文化和歷史脈絡。以火炬計劃而言，

讓多元文化的教學內容，從單純的飲食體驗，提升層次到各國香料介紹、香料歷

史、殖民史、食材發展、器具比較、歷史故事…等。 

二、 樣本特性分析 

本次調查樣本中一般名眾佔 76.7%、新住民佔 10.6%、原住民佔 12.7%。樣本

分配與母群分配具有差異，故抽樣誤差大，不適宜推論。在本次調查對象中新住

民婦女有 69 位，原住民婦女 82 位。共 151 位。 

增加新住民的樣本數是為了瞭解與分析所佔人口數約 5%的新住民婦女的生

活狀況與福利需求。在選項多的狀況下，當格內次數分配數字太小，將影響類別

間差異之顯著性的值。所以預計增加到增加 100 份以利於百分比之呈現。但實際

完成僅 69 份。或許未來應該獨立規劃新住民婦女之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之調查。 

 

 
年齡分布上，新住民 79%在 40 歲以下，平均年齡偏低。60 歲以上僅一位。 

原住民的樣本年齡分配較平均，60 歲以上高齡者有 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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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鄉鎮上，具差異顯著性。樣本中原住民區有 23.1%在非原民鄉鎮，新住

民則居住於屏北 27.9%，屏中 29.4%，屏南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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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月收入上 97%收入在 3 萬元以下。其中 34.3%收入在 1 萬至 2 萬之間。

與下表將較，有工作但收入在 1 萬元以下的，約有 5.4%。 

 

 
受訪的新住民中，將近 80%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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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滿意度上，原住民有 59.4%在滿意以上，新住民則僅 34.6%。52.7%覺

得工作普通，12.7%在不滿意以下。新住民對現有工作滿意度較低。 

 

 

受訪的新住民中，66.7%有兒童須照顧。在紓解照顧壓力上則顯現對兒童課

後照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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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則以照顧老人的比例較高，在紓解照顧壓力的措施上就認為銀髮公園

的需求較大。其中，新住民認為若有人能代為家事清潔，可紓解的照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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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活狀況差異分析 

新住民相較於原住民在生活上的困境，比較顯現在社會網絡支持系統的不足。

比如，在經濟上有急用短缺時，借錢的對象中，43%表示沒有對象可以借錢。其

次 23%是配偶或同居人。 

原住民婦女則有父母、配偶、兄弟姊妹等親族網絡可供借貸。  也說明新住

民容易落入向地下經濟網絡借錢的困境。或者求救無門的牢籠裡。  

 

   
 

    遇上問題可詢問的對象:新住民有 17.6%會以順其自然的態度，放著沒有

處理。也僅有 2.9%會以上網找資訊解決。其次是向父母長輩、同事朋友詢問。原

住民則多向兄弟姊妹求助，其次是父母。自行上網找資料的比例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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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部分，百分之八十以上皆回答，家事是由受訪者本人完成。但對這

樣的家務分工狀態，大部分婦女還是接受的。原住民有 58%在滿意以上，新住民

有 36%。雖表示不滿意的較原住民多，但仍在 17%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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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幸福感受上，感覺滿意的原住民有 66.7% ，新住民則僅  37.6%。

相較於所有樣本的 53.2%，新住民的幸福感相形之下顯得較低。 雖然新住民有

47.8%回答普通，但認為不滿意以及非常不滿意的，所佔比例也比原住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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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的身體健康狀況上，認為好以上的原住民有 43.9%，新住民僅 33.9%。

新住民將近 60%覺得普通，位於不好與好之間。由於在年齡分布上，新住民 70%

以上在 40 歲以下，原住民則高齡者較多，所以在健康狀況中覺得不好的會較多。 

 
     

生活幸福感:原住民有 66.7%同意生活是幸福的。新住民則僅有 37.6%。雖然

將近 50%認為普通，表示不同意的新住民比例還是比原住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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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對未來生活會更好的想像上，新住民有 71%帶著正向的期盼。原住民

也接近 67%。與整體婦女有 58.8%在同意以上，相對而言是較有盼望與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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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心理與情緒健康上， 69%的新住民都覺得有些困擾，原住民則僅有

47%。其中，兩者都以有睡眠困難的困擾為最多。其次是容易感覺緊張不安，新

住民比原住民還多。 

 

 
 

12. 在零用金的數量上，新住民有 36.2%沒有零用金。原住民有 23.5%。若

有零用金，最多都在 5000 元以下，其中原住民 50%、新住民 40%。其次是介於

5000-9999 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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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福利使用狀況差異分析 

在福利服務或設施使用上的困難，151 位中有 147 位回答了此問題，81 位原

住民填答者中有 51 位未曾使用過，佔 62.9%。而使用過者的婦女中，13 位認為

沒有困難。以及 6 位認為距離太遠。新住民女性則以沒有適當交通工具前往機構

為多。  

未曾使用的相關原因中，首要原因是不需要。次要原因是不知道相關程序。

其次，新住民比較多表達「看不懂相關規定」。而原住民比較多認為「地點不便」、

申請程序繁瑣。無法接近福利服務或設施的原因，仍有不同。 

在福利使用滿意度的測量上，由於曾使用過的人數太少，每個選項填答人數

僅在個位數，失去分析的正確。 

以下就八大面向中，呈現族群差異化的項目進行說明，分別就[就業福利]、

[經濟福利]、[婚姻與家庭福利]、[家庭照顧福利]及[健康醫療福利] 五個面向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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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就業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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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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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婚姻與家庭福利 

 

 

 

 

 

 

 

 

 

 

 

 

 

  



100 

(四) 家庭照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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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健康醫療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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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層差異分析 

一、 樣本特性分析 

(一) 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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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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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狀況分析 

1、 家中每月生活費用的主要提供人是誰? 

(1)18~未滿 30 歲：家中每月生活費用主要由父母提供。 

(2)30~未滿 40 歲：家中每月生活費用主要由自己 

(3)40~未滿 50 歲：家中每月生活費用主要由配偶提供。 

(4)50~未滿 60 歲：家中每月生活費用主要由配偶提供。 

(5)60 歲~未滿 65 歲：家中每月生活費用主要由子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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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個人平日主要的經濟來源 

各年齡層都是填自己工作所得。其次是年輕者儲蓄，高齡者以子女奉養與自

己的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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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己的零用金 

各年齡層皆以未滿 5000 元最多。普遍可支用的金錢數量都是低的。甚至有

23.2%的婦女是沒有自己的零用金的貧窮拮据人口。 

 

 

4、 月收入狀況 

每月收入有 72.6%的婦女月收入在三萬元以下。43.8%的婦女每月收入在二萬

元以下，接近僅能支付自己一人生活所需的貧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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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沒有工作? 

將近 70%的婦女皆在工作中，到 60 歲以上沒有工作的才佔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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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沒有工作者，原因為何? 

(1)18~未滿 30 歲，以在學或進修為最多。 

(2)30~未滿 40 歲，40~未滿 50 歲以照顧兒童為最多。 

(3) 50~未滿 60 歲 以料理家事為最多。 

(4) 60 歲~未滿 65 歲，以退休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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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照顧老人 

36.7%的婦女有照顧老人的負擔，各年齡層皆有分布。其中以 40-50 歲有 41.4%

的婦女需照顧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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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福利需求分析 

(一) 屏東縣政府對婦女最應加強的社會福利服務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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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業面向 

    在提升就業的意見上，所有年齡層的受訪者都認為幫忙找工作是最重要

的，其次是就業訓練，50-60 歲年齡層的受訪者認為提供徵才資訊比職業訓練重

要。第三是提供徵才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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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升經濟生活面向 

 

18-30 歲的最多人認為首要是儲蓄，其次才是創業。30-40 歲年齡層的最多人

認為創業，其次才是職業訓練。生活補助在 40-50 歲年齡層中，蠻多人認為是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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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要的措施，儲蓄及租稅減免在各年齡層都蠻凸顯。在 30-40 歲年齡層，

認為生活補助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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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方法再填答的 150 人中，以減少開支來提升經濟在 18-50 年齡層皆為

最多。50-64 歲則認為租稅減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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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婚姻與家庭面向 

 

30-40 歲的受訪者認為多些陪伴家人的時間最為重要。60-64 歲則認為改善居

住環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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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家庭與婚姻的措施上，在填答的 142 人之中，年輕族群認為家庭旅遊有

效，而 60-64 歲年齡層則認為婚姻諮商可提升家庭與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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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 歲認為家庭旅遊與婚姻諮商可以有效提升家庭與婚姻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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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昇家庭照顧面向 

18-40 歲認為優先要做的是設置社區育嬰中心。50-60 歲最多人認為是居家照

顧，60-64 歲人口則認為銀髮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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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要的是年輕族群做多人認為是課後照顧而 60-64 歲則認為居家照顧<

其次是家事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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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優先的措施 30 歲以上的年齡層都認為家事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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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提昇健康醫療 

各年齡層都認為社區健身中心是最重要措施。其次是有飲食或醫療諮詢專線。 

第二優先最多人認為是醫療諮詢及疾病預防教育。第三重要的是，在填答的

156 人中，各年齡層認為增加每周運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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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人身安全面向 

第一優先是，設置社區守望相助組織。其次是增加照明，減少黑暗角落。三

是設置緊急求救鈴。各年齡層皆蠻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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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居住、交通與環境面向 

在提昇措施上，不同年齡層的主張有差異。年輕者覺得社會主宅，50 歲以上

的認為提供平價租屋最為重要。第二優先各年齡皆認為政府能提供平價租屋。其

次是無障礙設施。第三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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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昇交通便利上，不分年齡層皆認為便利的公車系統是最優先需要的。60 歲

以上年齡層則認為到府載客之便利車是重要的。第二重要的是，不分年齡層都

認為機車專用停車場的設置是重要的。尤其以高齡者最多。第三優先是，清出

騎樓空間，做為行人步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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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障礙環境上，您覺得最需要改善的，年輕族群認為是居家無障礙環境補

助，高齡者認為是輔具服務。 

第二優先上，年輕人認為居家無障礙環境補助為多，高齡者認為公共建築無

障礙設備與設施為多 。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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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社會參與及休閒生活面向 

 

在提昇婦女社會參與上，您覺得最需要的是，加入社區志工。第二優先是，

參加成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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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在充實休閒生活上，覺得最需要的是，18-30 年齡ˊ認為是社區電影院。30

歲以上則認為社區運動、養生活動。第二重要的，是社區運動、養生活動及戶外

活動場所。高齡者尤其認為後者為多。第三重要是戶外活動場所及社區藝文表演

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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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代表焦點座談 

一、 代表組成與團體特徵 

人名 單位 職稱 備註 

洪玉涵 屏東勵馨基金會 家暴督導 家暴安置 

鍾貴華 屏東縣志願服務協會 總幹事 單親母子家園 

李欣玫 屏東縣好好婦女權益促進會 理事長  

蔡順柔 屏東縣好好婦女權益促進會 總 幹
事 

潮州區新移
民家庭服務中心 

林意芬 屏東縣屏東區新移民家庭服務
中心 

社工員  

高淑雯 新住民 法院通譯 越南籍 

蘇玉英 新住民 法院通譯
人員 

印尼籍 

樂歌安‧督達
里 

屏東縣原住民水噹噹關懷協會 理事長 原住民 

林美幸 車城鄉新街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樂齡、社區產業 

依漾德布藍
恩 

屏東縣泰武鄉平和社區發展協
會 

總幹事 原住民社區、社
區托育、社區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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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座談提綱 

屏東縣育齡婦女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調查計畫  焦點座談 

時間:十一月六日下午 2:00-4:00 

地點：屏東縣社會福利館 208教室 

貴賓：屏東縣政府社會處處長 劉美淑 

主席：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周芬姿 

座談代表：詳如簽到簿 

 

主旨說明:屏東縣政府為了解婦女服務上之社團意見領袖意見，特委託社團法人

社區大學教發展協會，執行『104年屏東縣育齡婦女生活狀況調查與福

利需求調查』。計畫主持人為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周芬姿，代

為邀集此次座談，請您針對本縣婦女生活狀況及福利服務需求給予寶貴

意見，以利屏東縣政府未來制定婦女福利政策及推動婦女福利服務之參

考。 

 

壹、計畫主持人引言、介紹來賓 

貳、處長致詞 

參、座談 

一、此次福利服務調查面相有: 

(1)就業面向 

(2)經濟生活面向 

(3)婚姻與家庭面向 

(4)家庭照顧面向 

(5)健康醫療面向 

(6)人身安全面向 

(7)居住、交通與環境面向 

(8)社會參與及休閒生活面向 

 

有幾個提綱想請您就您的婦女工作上，分享您的經驗及給予我們建議： 

Q1.目前為止，您碰到的問題及困難是甚麼？ 

Q2.針對這些問題或困難，您有甚麼改進建議？ 

Q3.您覺得縣府現有福利服務是否有需要再強化的?具體項目是? 

Q4.您覺得未來縣府的福利服務中，可增設哪些新設項目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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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點摘錄 

林意芬社工 :我的想法是關於健康醫療然後對照福利服務方面的， 

我的個案中有兩個是植物人的個案，他們倆個算是陳年老案，他們倆個有共通

的特性就是都沒有身分證，所以就是一些福利服務的照顧都是沒有的，我有一

個是因為他現在比較穩定，他現在在創世，可是另外一個是她老公在照顧，他

們家本身是低收，她先生要去支付安養的費用。 

如果他一開始說他們是有身障手冊的，他們就是可以領到身障手冊，有一些更

完善的福利服務。 

泰國的姊妹，一般他們在辦身分證的時候，就是要退國籍兩次基本上就是很

難，所以是早期來台灣的那批姊妹，到現在可能都還沒有身分證，並不是他們

沒有意願去辦，是因為他們國家的一些規定讓他們沒有辦法拿到身分證。 

可是他們可能來台灣已經二、三十年了，會發生一些狀況我們是沒辦法預料

的。 

我有兩個個案，一個是出車禍，變成身障，另一個是在家裡突然昏倒，蜘蛛膜

出血，他的智力就像小孩三、四歲一樣，然後這個我想要拚拚看說讓她辦身分

證。 

因為在國籍法第一條只要他能表達自己的意願，就可以第一關過，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用一個陳情書讓她老公牽著他的手說我要辦身分證這件事，我們也發公

文到內政部去，想說第一關就先拚拚看，其實結果可想而知當然是沒有通過，

我們那時候有嘗試想要做一些努力但是其實後續要做一些健康檢查的，也都過

不了。 

我們要去思考說，像這樣新移民婦女沒有身分證，他們後續要怎麼辦，如果她

一直在台灣然後不小心變成身障，一些重大事故，其實他們對家裡的是很大的

壓力，對他本身包括子女都會影響到，因為其實這兩個個案都已經很久，不是

只有在屏東區有這樣的個案，像東港也有，我也很擔心以後會不會有這樣的個

案，我也很無力，我們能做的很有限。 

像我剛說那個創世的，他是一直欠安養中心的錢，甚至別人打來催欠費的可是

那都已經處理了，現在都已經減緩。 

可是泰國那個她老公是個身障，泰國辦居留證是要本人去，可是這個案子是用

專案，他也說她老公是身障他也不可能推著輪椅帶她老公去，所以我幫他跑那

個流程，帶他去安養中心蓋手印，可是他每年只能延簽一次，所以我每年都要

重複的做這些動作，有沒有甚麼其他的方式，包括證件，包括醫療福利服務，

以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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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順柔總幹事 : 新移民即使拿了永久居留證他們底下還是空的，是不能投票

的，沒有甚麼社會福利，所以他們老了可以說是楚楚可憐。 

 

蘇玉英通譯人員 : 以我們新移民的來說，我覺得我們就業的面向比較需要提

升，因為我們算來這邊很久了，講話當然口語上還會有那個腔調，去應徵的時

候總是後續就沒有消息。不要有那個歧視，我們就業的方面比較困難，就算是

登記了好幾次，好的工作也輪不到我們，其他的工作就洗碗，就是台灣人沒有

要做的工作，比較底層的工作才輪到我們。 

像是去年底有一家公司做太陽能的很熱心就來找我們，就說新移民他們缺 80 個

名額，這樣姊妹們都能有工作，可是他的條件是說做 12 小時的，都要輪班的，

那但是現在新移民姊妹們都有家庭怎麼能配合他的時間，薪資也 2 萬 3 千多而

已，其實除起來一個小時也是一百塊，也不是很多。 

希望縣政府能提供我們就業的平等，不要歧視我們新移民，只能做低層的工

作，辦公室的工作我們就不能做，我們新移民是不是就永遠比較弱勢的，經濟

上我們是很需要的，當然工作上沒很好的工作，我們當然就一直是弱勢的家

庭。 

 

高淑雯新移民 : 我來自泰國，今年第 30 年，但是還沒有身分證，只是有人說

我們拿永久居留其實權利跟台灣人一樣，只是不能投票而已，後來我發現其實

是有很多不一樣的。像我想要唸書就不可以，他們說你可以讀書你就付錢去當

僑生，就是外籍生。一個學期幾萬塊(的學費)，(不如)留下來給小孩讀書。他們

是說國小國中 ok 啦，但是高中以後就沒有了，沒到大學。 

今年已經有 12 年國教，他們說你可以去問公立學校，他說你可以來讀阿，可是

不能有畢業證書，那我為甚麼要去讀，別的私立就不用說了，那我有一點疑

問，就是柬埔寨可以不用放棄國籍就可以有身分證，那為甚麼泰國要放棄，可

是泰國政府本身不會讓你那麼容易放棄國籍，所以大部分泰國人到今天還是在

拿居留證。 

我是還好因為我已經拿到永久居留，有些小朋友剛好滿 18 就要離境了，我會覺

得這樣很可憐。 

 

蔡順柔總幹事 : 泰國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外籍配偶沒有身分證的，但是有離

婚後拿到孩子的監護權，我們手上的案子很特別就是說，孩子已經滿 18 的時

候，他要延長居留的話，我們的政府就說你們的孩子已經長大了，已經沒有依

親的必要了的理由，所以你要離境這樣子。 

現在台灣政府處理方式就是用個案在處理，沒有通案，因為他還要去評估之類

的，我覺得這些媽媽都很努力在工作，他們也沒有積極的在處理他們居留的問

題，尤其是叫他們去申請永久居留證，這個媽媽連申請都沒有，他手上就是一

直拿個依親居留證，為甚麼會延伸到比較深的問題，比方說他發生車禍，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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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屏東縣政府的負擔，因為她不能領任何社會福利的補助金。 

 

 

蔡順柔總幹事 : 問卷沒有翻譯是一件很嚴重的問題，姊妹對問卷的理解度是有

落差的，一個人起碼要一個多小時，我覺得做這樣質性的問卷不要省錢就是要

翻譯費，為甚麼姊妹的訊息一直無法到位，就是因為屏東縣政府相關的福利措

施，並沒有配有通譯，所以資訊當然就不對等，相關的資訊應該要有同步通

譯，不管是簡章、電台、多語言是不是就要開始進場了，有姊妹去參加國家丙

級證照的考試，他說如果要申請通譯要跟考場的人說，結果考場的人卻說我們沒

有經費來提供這樣的服務，我覺得這也是很大的問題，姊妹要用雙語文，現在機車的

考照都有七國語言，但是烘焙美容是沒有同步通譯的。 

 

林美幸總幹事：他們讀得非常辛苦，像是一本書我們大概讀一整天就可以了，可是他

前半年就已經在準備那些字，包括連他的小孩跟他一起複習，好不容易才考過，對他

們來說考證非常困難，丙級證照針對我們新移民婦女來講，我是覺得多方面的語言也

是要增加進去，不然會受到看不懂國字的阻擋，除了他非常的有毅力才有辦法，要不

然很多都打退堂鼓，主要都是文字上的問題。 

 

林美幸總幹事：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偏鄉，包括我們現任的縣長，還沒當之前就已經

講了很多年了，還是一樣醫療缺乏，急診需要醫師也沒有醫師，如果有時候需要協助

的那天，又是不同的醫師。 

恆春那邊醫療真的很缺失，大部分我建議就是往上送義大或高醫，其實很多醫師都是

臨時駐診的，這個我們的縣長已經講了很多年了，看有沒有專科的醫師可不可以駐診

在我們那裏，以上，謝謝。 

 

蔡順柔總幹事 : 剛剛說到醫療中心，我們的燒燙傷清創中心都沒有，因為我爸也是

這樣受傷的，屏東真的甚麼都很缺乏。 

 

依漾德布藍恩總幹事：我在社區做事，比較投入幼兒照顧和老人照顧，做了幾年覺

得在偏鄉用社區照顧模式比較適合，可以減少成本，我覺得光是托育班做了七、八

年，讓部落的家長可以喘息，本來只有爸爸在賺錢，現在可以讓媽媽出去工作，然後

歧視問題，原住民國小會被歧視，因為聲音講的不一樣，另外部落之間互相支援，可

以互相支持，節省資源，這些都是不用花錢可以做到的事情，其實我要說的就是遍地

開花，還有另一點就是遠的孩子好像就一定要去都市就讀，但是如果可以留在家鄉，

就可以留住文化，留住相處模式，我覺得偏鄉比都市幸福，社區可以提供課後照顧、

提供餐點，只需要花小小的錢，但卻可以穩住部落讓小孩安定，使外面打拼的人沒後

顧之憂，我想就是因地制宜，然後現在課後照顧走法規，所以偏鄉都是由民間組織擔

任照顧服務，其實說真的學校老師晚上都不想在教書，都是老師、替代役或是流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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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把孩子從學校交給社區，我覺得課後照顧應該讓給學校多做一點，因為老師們真

的很累，還有老人照顧，可以設關懷據點，使組織跟機構做承接，穩定部落安定，省

下來的錢大家可以一起來吃飯，每天 11 點半廣播飯煮好了，老人家們都會來，我覺得

聚餐比送餐好，讓老人家們出來，增加一些樂趣，我們有廚房，買便當的成本可以省

下來，其實我覺得老人部落的孩子我們自己照顧會好一些，組部落工作團隊，年輕人

不會煮飯，光是訓練他們就已經半年過去了，我想這些都是婦女的強項，我覺得組部

落工作隊，訓練她們拿到證照，或是開始做家事、照顧服務的訓練，賺一點點錢為自

己做儲蓄，屏東縣政府可以開些照顧服務的證照的課程，取得證照，不但可以照顧老

人，還可以社區互助然後降低成本，使錢花在該花的事情上，社區互助模式是蠻好

的。 

 

 李欣玫理事長：平和的背景跟地理環境是不一樣的，部落的樣態像是牡丹分五個聚

落，所以我覺得不是要利用社區裡面的志工，勞工條件靠的不是志工，因為你提的面

向不一定是做得到的，可能因為距離，屏東的大眾運輸網絡沒那麼綿密，車城鄉老人

人口高達 14%，人權還有受教權，地方政府做到的其實很有限，學校跟地方的連結薄

弱，另外還要顧及交通費保險費，距離的成本並沒有很完整的概念，剛也說到了醫

療，我想說醫生就算是地方栽培不一定會回去。 

在屏南請不到照顧服務員，低階沒人要做，在屏東勞工權益不被重視，很多都是八點

上班然後晚上 12 點才能回家，做鐵工的，屏東政府要檢視各個工廠和勞工權益。 

另外老人濫用外籍看護情況嚴重，個案一定要殘障、沒錢不然就是低收，一旦不符合

開案就不被重視不被服務。 

還有社會參與幾乎都是女人，提高男性社會參與一直無法突破，社會休閒牽扯到環境

還有大眾運輸工具，不過偏鄉地區大眾運輸缺乏，像是牡丹只能利用國中的校車，不

過這也牽扯到就算你開了公車，也不一定會有人去做，因為已經習慣沒有公車了。 

公部門從自身做起，像是我們通譯的費用，部落不一定只有姊妹才需要通譯，原住民

部落也是需要的，翻譯一件是五百塊錢，可是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是一個歧視，１０個

人一樣是五百塊，一天坐下來也是這個價錢，很不平等，另外還有團督的事情要改

進。 

 

洪儀貞單親母子家園代表：我是代表單親母子家園，單親母子家園是縣政府社會福

利措施，想討論說母子家園怎麼做才會普及，因為使用率不高、個案量真的很少，他

用意是提供居住福利給單親弱勢子女，不被使用，種種原因是因為知名度不夠，或是

不想要住在裡面被我們牽制，我們是正向凝聚家庭，可以彼此互相支持，媽媽找工

作，小朋友幫忙托育，我們是可以看到他們彼此之間正向的鼓勵，所以我想問說現在

社會福利的措施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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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一) 結果與建議 

屏東縣新移民女性(蔡順柔) 

【健康權】 

歷經十年的跨國婚姻狀態下，新移民的身心狀況普遍算是健康，並沒有甚麼

特殊或重大疾病者。她們大都是正值 30 歲壯年的輕熟婦女，十年前因為早婚，

其子女們都在 12 年國教中依續就讀，與其配偶的年齡差距在 15 歲至 25 歲之間，

所以現在大都正是在職場上的工作者。收入大部分都運用在小孩教育及家庭一般

消費上，有藝文消費行為者略為鮮少，但因為現在新移民大都為家庭主要經濟來

源，對於自己的健康風險卻略顯疏於照顧，對於日常些許的病痛像是頭痛、胃痛、

腸絞痛或經痛等都視為習慣。建議地方衛生所或私人家庭醫生院所可研擬每一季

進入到村落間進行村落新移民婦女衛教宣導活動。 

新移民的健康權也會因為身分不同而有所差異，像是新移民發生職災、生病

或民刑事糾紛而發生身體上的殘疾，若新移民未持有我國身分證將導致其領取身

障津貼困難。也就是若要領取身心障礙手冊其第一要件就是要身分證和戶籍所在

地的戶籍騰等相關證明文件，這是忽視新移民女性的身分權，國家應有義務提供

適當的救濟辦法來協助新移民的健康促進，包括健康出現緊急問題、懷孕、生產

或職業災害，必須得到妥善的照顧服務。 

而新移民在就醫時，也因為語言溝通不良或聽不懂醫囑，而造成醫病關係不

良，這樣的情況是因為服務不友善、制度或環境所造成的不便而產生阻礙，都將

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新移民的健康權益。 

 

【教育權】 

新移民的終身學習教育並非全面普及於屏東縣，由於屏東縣南北狹長，雖然

每個鄉鎮村都設有國民小學，學生來源有來自失學民眾及新移民和少許移工朋友，

並非只針對新移民開設。至 104 年度只有 17 所國小開辦「成人教育班」，從北到

南為舊寮國小、載興國小、高朗國小、九如國小、惠農國小、後庄國小、崇蘭國

小、興化國小、萬丹國小、崇文國小、崁頂國小、僑德國小、加祿國小、楓港國

小、僑勇國小、大光國小、水泉國小；14 所開辦「成人補習學校」則有鶴聲國小、

麟洛國小、唐榮國小、高樹國小、內埔國小、崇文國小、潮州國小 、林邊國小、

佳冬國小、東隆國小、新園國小、琉球國小、鹽洲國小、建興國小。到了國中的

補習學校則有明正國中、公正國中、萬丹國中、鹽埔國中、內埔國中、崇文國中、

萬巒國中、潮州國中、南州國中、林邊國中、佳冬國中、琉球國中、東港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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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園國中、恆春國中、枋寮高中。 

到了要升學高中時，當新移民想念日校時要以國中的分數來分發，還要填寫

志願卡並報名參與基本測驗才能入學來念書。若是念夜校，則必須繳交近 2 萬元

的學費就讀。諸多的求學路徑，則是讓有心向學的新移民遭受了間接的教育學習

障礙。而本縣之外島鄉鎮琉球鄉並未設立高中，其求學困難如同本鄉國中生，需

就近搭船至東港鎮就讀東港高中或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到了大專或大學，若是新移民尚未歸化我國籍身分則可以使用外籍生身分就

讀大專院校，但若已領取身分證者則與一般國民相同要參與學測。且屏東大專院

校皆設立集中在屏北、屏中地區(大仁科大位於鹽埔鄉、美和科技大學和屏東科

技大學位在內埔鄉、屏東大學設立在屏東市區)，唯有美和科技大學在恆春設置

二技分校，而屏東縣屏北社區大學則設置在屏東市區和屏東縣屏南社區大學則設

於恆春鎮，兩所社區大學其分班也廣設 10 班以上至鄉鎮聚落，但新移民報名此

類似課程仍為少數；屏東縣雖為農業大縣，但農業大學只有設立在內埔鄉屏東科

技大學內，雖提共農民就讀機會，但就讀門檻甚高，讓從事農業生產服務的新移

民難以獲得資源及支援。 

    整體來說顯示新移民的教育機會與資源，確實無法平等享有。因為無法

提供免費的交通服務及相關教育的措施或資源過於集中，學校缺乏有熱情投入新

移民終身教育。師資不足及資源分配不均，皆使得新移民無法就近上學，只能被

迫放棄求學夢想與機會。我們應該確保新移民獲得成人教育和終身學習機會上，

機會平等來獲得個人或家庭安居樂業上的教育資訊。 

最後，在訪視中新住民認為政府若是要落實東南亞語文的推行與落實，不應

該只是形式上平等地在北高兩市辦理母語教師人才訓練。如此一來參與的人就只

會有北高兩市在地新移民，看似一視同仁卻實質上造成不平等，間接地阻礙其他

縣市新移民學習機會。我們認為此措施應該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在地方辦理相關母

語教師人才培力課程，作為一個有效的施政策略應該積極培力在地新住民成為師

資，平等對待每一個縣市的新移民因為交通而產生的學習差異，這樣才能幫助和

解決未來各鄉鎮不同的師資需求，來達到東南亞母語推動與落實的平等結果。 

 

【就業和工作權】 

在屏東縣內的工業區內也會有少許新移民就業的身影，現在新移民在就業型

態上因鄉鎮區域生活與產業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屏北地區的新移民大多從事農業、

畜產業或花卉種植；屏中地區的新移民則為服務業，像是美容美髮美甲服務業、

餐飲店、服飾店員或照顧服務者；在屏南地區和琉球鄉的新移民大都以從事飯店

房務工作或攤商買賣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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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在就業或職訓上面，唯中國籍配偶語言溝通上無障礙，所以相關在職

或職業訊息流通暢達，在縣內官方或 NGO 組織辦理的職業證照訓練課程常可見

中國籍配偶的身影。但新移民若要獲得此類資訊需依靠口耳相傳或經由社工或專

案服務人員以電話告知，又因相關訓練課程皆集中在屏北和屏中地區或因為語言

溝通障礙造成資訊不對等，而致使新移民在地理和位置條件上皆無法順利直接或

間皆取得相干就業津貼或訓練資訊。更遑論得到資訊後可前往受訓，又屏東縣公

共運輸系統不完善，即使縣內各大專院校都有公車班次運行到達但也無法確實提

供每小時交通運送，導致新移民常因為距離、交通及接送小孩上下學的問題，而

成為市場上非典型就業工作者。 

新移民成為非典型就業型態大多從事農業生產、服務、照顧及臨時工，其勞

健保加保型態常因雇主沒有性別工作平等法的法治觀念而未逕行將新移民納保，

新移民在職場上常選擇自行加入工會組織或繳交國民年金為首要選擇，有些新移

民甚至認為自己沒有那麼倒楣遇到職業傷害而不積極加保。 

許多新移民有共同的在職場上遭受歧視經驗，像是因為說話有口音或身分問

題，而導致雇主在僱用上直接或間接地歧視，或是在薪資領取上因為國籍別問題

而被告知其每小時工作時數會少於台灣人 10 元~50 元不等差距。或者誆騙新移

民因拿外僑居留證而須扣稅金，來進行不錄用或短少薪資發放，最後新移民就是

只能到處打零工，像是工地、菜市場或早餐店等。國家應採取適當的措施來消除

新移民在就業工作上的歧視。 

新移民婦女不是單一特質的群體，她們在移動、經驗、技術和能力上都具備

耐勞性、多元性和發展性，若其於社群或組織上擔任領導者或組織角色，對於經

濟發展是絕對有貢獻的，因為新移民的勞動參與率高對於高齡化的屏東縣來說是

助力。 

 

【婚姻和家庭權】 

新移民為跨國婚姻的移動者，和台籍婦女一樣從事無償的家務活動，是為家

庭經濟來源主要提供者，且和配偶共同照顧生活之 18 歲以下未婚子女及 65 歲以

上需要照顧的老人，在訪談過程中新移民皆認為沒有其他人可以替代家庭照顧工

作，若新移民之配偶因故死亡，新移民申請母國娘家直系或旁系的親屬來台協助

照顧家人最短 30 天，最長 180 天，且不得展延。 

再者因為新移民母國娘家在國外，即使媽媽已經 70 歲，想盡為人子女之孝

道，若因新移民身份別為中國籍配偶，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6 條規定：臺灣地區人民之直系血親及配偶，年齡在七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

者，可申請定居，每年有一定數額排配。於排配期間可以探親事由來臺，探親期

限為 3 個月可再延期 3 個月，一年在臺期限最多為 6 個月。若為港澳地區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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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留許可辦法第 17 條第 1 項之規定：其

直系血親或配偶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居留一定期間

仍具備原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之條件者，得申請定居。若為以上地區之外國籍者：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未滿二十歲之外國人，其直系

尊親屬為現在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或獲准居留之我國國民者，得向移民署申請居

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故尊親屬（即父母親）目前尚未符合來臺居留

之條件，若欲來臺探親，需先向中華民國駐外辦事處，申請來臺之停留簽證，視

核發之簽證種類決定來臺天數，若持可延期之簽證，一年在臺最多可停留 180 天。 

以上這些相關規定都將是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新移民家庭的團聚權，故國家應

有義務採取適當的政策，以人道考量來協助新移民的家庭團聚權益。 

在婚姻權部分有關台灣人的結婚對象，若屬外交部表列東南亞特定國家之外

國人是無法直接在臺灣辦理結婚登記，外國人需離境返回其東南亞母國辦理結婚

手續，並循一般中華民國國人與外籍配偶結婚的方式辦理且經駐當地辦事處面談

之程序，此措施亦是影響國人與東南亞人民進行婚配時的障礙，並延展了跨國婚

姻的家庭團聚權。 

新移民無論是否具有本國國籍者，有時因為可能各種程度的婚姻或家庭脆弱

性而導致被迫要離開婚姻，其現象錯綜複雜更需要相關單位的重視及服務關懷。

例如在爭取小孩監護權時，訪視社工應配有懂得外國語言之助理社工人員(或通

譯人員)來告知其權益，才能在訪視時進行有效溝通。因為國籍是婦女可能遭受

多重歧視的原因之一。若新移民非照料孩子的法定監護人，可能也就失去申請家

庭相關福利的資格。 

在新移民因為家庭發生多重問題時，縣內並無專門語言或專線來提供給新移

民諮詢家庭問題的管道，目前只有設立的四區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提供面對面或

電話諮詢的服務，提供之家庭問題面向、諮詢與協助能力有限。由於部分地區對

於婚姻暴力的現象還處與傳統價值思維(如床頭吵床尾和、打是情罵是愛、婚姻

內妨害性自主等)，這些在在顯示需要對基層服務人員對於家庭暴力之法律常識

不足，仍需加強有關婚姻暴力及家暴法的知能訓練。 

 

【法律權】 

根據現行的國籍法和移民法，婚姻移民必須先放棄原國籍才能申請歸化我國

籍，這段期間，移民者若是遇到各種繁雜的家庭問題而導致婚姻發生變故，其取

得中華民國國籍都將會是非常困難，這些嚴苛的規定辦法都將使得新移民申請台

灣身分證的期間內，其基本人權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新移民在遇到民事或刑事法律問題時，雖有少數鄉鎮公所及法律扶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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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單位可以諮詢法律問題，但基於語言溝通問題，新移民大致會自力請求法院家

暴服務處或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是否有通譯協助處理，或由任何司法機關以電話、

公文或傳票方式來聘任有受過訓練的通譯人員來進行通譯工作，以確實為新移民

理解案情審理及狀態來保障自身權益。地方政府應確保新移民有機會獲得法律援

助、訴諸法院時來保障新移民有關就業權、勞動權、經濟權、文化權、婚姻和家

庭權提出申訴，包括免費法律諮詢與協助。 

地方政府、社政、司法機關或非營利組織應設法每年開辦法律專業通譯人才

培訓來提升通譯人員性別敏感度、翻譯能力與知能提升，來確保外國人的人身權

益，及針對專業網絡服務人員辦理不定期辦理國際教育文化理解課程，無論移民

的身分為何國，都應尊重新移民的文化特徵，保障其人權。 

因為語言障礙而產生的不平等法律對待，都應該盡量減低並提供適當的服務

措施，認真思考新移民在法律和法庭上的真實處境。 

 

【公共參與權】 

新移民在公共參與的環境和條件上，大都就近參與學校家長會或親師會居多，

對於參與公共議題少有經驗或表現出因為聽不懂而興趣缺缺。且常常因台灣夫家

一些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和社會參與經驗，不喜歡、不支持也不建議新移民積

極投入社區活動，新移民也因此會學會忽視公共參與的機會或資訊。而社會服務

網絡資訊不對等、傳達不易或因為語言溝通障礙，農村的新移民得到社會福利的

協助管道或津貼補助也不容易得知，像是缺乏身分證件或交通工具也會影響新移

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特別是生活在農村的新移民，終身教育學習資源的缺乏

或語言障礙，甚至是缺乏找資源的能力，都是嚴重限制其充分參與公共權力和生

活娛樂服務。 

在本縣也有數十位新移民的社區工作者，在四區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

陪伴下成長茁壯。在訪談中，我們認為這群活躍在社區或校園活動的新移民多元

推廣講師，他們內心深處有藏著一份感恩的心，感謝社工人員這十幾年來的陪伴，

也因為有一群貼心的老師們為其安排了許多不同的課程像電腦、語文、駕照、習

俗、文化、家庭和婚姻及一些生活常識等等，這些老師們的態度總是如母愛一樣

的呵護教導，好讓這些來自不同國家姐妹有了娘家的溫暖，也相當容易適應融入

台灣的生活。這些感動都讓新移民產生不同的影響與衝擊，在面對社會和家庭角

色衝撞時，也會學會尋找公共資源來改變自己地位的脆弱性，現在則進一步成為

助人者。 

現在，她們正成為社會網絡及自我意識逐漸形成的成熟個體，從原先 1、20

年前壓迫的、保守的社會現狀，到現在這個社會開始對新移民女性有認同的、開

放的、平等的對待，我們的社會和社區也在學習面對這個跨國婚姻現象，也就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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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這個移動的現象，而新移民也在認同自我探尋的價值與歷程，並藉由公共參與

的互動中來影響他人或改變他人對移民刻板印象。 

 

【福利服務權】 

新移民若非經他人(專業工作者、民意代表或友人)告知有福利服務的使用權，

通常不會使用到這些福利措施。而多數新移民對於社會福利服務的訊息是有斷層

的，意思是，國家對於提供一切社會福利措施相關的訊息應透過任何管道(包含

宣導、平面媒體或廣播傳播等)來到達效果，而不是只是單向要求移民要主動尋

求資源，或連結移民團體。在屏東縣因為區域的差異，或交通的不便利性，都會

導致移民者的行動阻礙而導致其無法順利獲得福利服務的障礙。 

舉例:一海之隔琉球鄉的新移民就沒有正確地得知相關屏東縣提供知社會福

利服務資訊。就是因為還有語言的溝通障礙存在，再加上相關福利措施並沒有提

供同步的多語言服務，即使搭船來往皆需要支付來回的船票皆會造成新住民的經

濟負擔；或者邀請台灣島上的講師前往講演時，任何主辦單位都需要支付高額的

住宿費及交通費用，而國家對於這樣的現象卻視若無睹或未加以改善，這樣的現

況都足以阻礙移民者參與社會福利低度使用，包過社區娛樂活動，間接排除他們

使用社會福利的權益。 

而有關醫療福利諮詢或補助，新移民對於此類資訊普遍不知曉，更遑論使用。 

面對 53 萬的新住民，在屏東縣約近 2 萬人，縣府更應採取積極宣傳或臨時

的特別措施(翻譯各種社會福利文件)來讓新移民認識、知道、享有並學會行使所

有在任何方面的社會福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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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生活狀況調查 

1. 有 45.13%的婦女，自覺健康狀況在「好」以上。僅有 5.4%認為不好或

非常不好。 

2. 受調查的 688 人中，僅 7.15%在近一年中住院。 

3. 有慢性病的婦女有 30.5%。以高血壓最多，其次過敏。 

4. 主要生活費來自配偶(同居人)最多 38%，其次是自己 34.7%。 

5. 每月收入在 30000 元以下者占 72.6%。 

6. 67.7%的婦女主要收入來自自己的工作所得。 

7. 但是，收入作為家用以及子女費用為多。21.7%的婦女沒有自己的零用

金。 若有零用金，5000 元以下有 38.5%。 

8. 有 28.6%沒有工作。177 填答者中，退休佔 24.3%，料理家事 24.9%，照

顧小孩的婦女有 14.7%。在學 9.6%。找工作中的有 10.7%。 

9. 有工作婦女，工作時間以 8-10 小時為最多，佔 56.5%。49.1%對工作在

滿意以上。回答不滿意的僅 6.9%。 

10. 有 65.8%婦女認為家事都是自己在做。其次是本人的父母。配偶僅佔

4.5%。做家事時間以 1-2 小時最多。54%在 2 小時以下。但是對這樣的家庭分工

狀態 50.2%是滿意以上的。41.2%回答普通，應是還可以接受。答不滿意以下的僅

8.6%。 

11. 獨居者 7.1%。與父母公婆同住者，56.9%與父母或公婆同住。 

12. 30.8%婦女有兒童要照顧。其中 55.5%有一個兒童，34.9%有兩個。7.7%

有三個，1.4%有四個，0.5%有五個。 

13. 有 34.3%的婦女要照顧家中老人。其中 61.4%照顧一位，35.6%照顧兩位。

2.1%照顧三位，0.9%照顧四位。 

14. 19.5%婦女還有家中的成人要照顧。 

15. 不用本人照顧的有 48.5%。照鶻時間在 4 小時以下的在 30%。 



157 

16. 家庭支持網絡:當無法照顧家人時，可協助的最多來自配偶或同居人。其

次是兄弟姊妹、次是子女及其配偶。沒有可以幫忙的佔 6.7%。次要提供幫忙的，

以父母、或配偶之父母最多。 

17. 遇上問題詢問對象，最多是自行上網找資料或書。其次是父母長輩、然

後是兄弟姊妹。順其自然沒有處理的佔 13.5%。 

18. 社會活動餐與狀況:最近一年內沒有參與任何活動的有 49.6%。其中，最

多是宗教文化團體，其次是學術文化團體，第三是社會服務慈善團體。 

19. 平均每月參與志願服務時數:42%在 10 小時以下。32.4%未曾參與。 

20. 有加入團體會員 17.3%。擔任幹部的 13.7%。 

21. 最近一年有參加自主學習活動，有 13.7%。23..7%為研習活動，12.5%為

終身學習課程。 

22. 覺得最捆擾的事，最多是家人健康、其次是經濟。然後才是自己的健康。 

23. 53.2%婦女覺得生活是幸福的。填答不幸福的僅 4.9%。35.3%則認為普通。 

24. 認為未來生活會更好的，有 58.8%婦女在同意以上。 

 

 

(二) 福利服務使用與滿意度 

1、 依地區別  

1. 就業福利滿意度：在 648 人中，曾使用過就業服務的有 171 人，滿意度

填答有 155 人。54.8%在滿意以上。  

2. 經濟福利項目：經濟福利項目，有使用過的僅 65 人。有填答滿意度者

有 55 人。81.8%在滿意以上。 

3. 婚姻家庭福利項目：有使用過的僅 75 人。有填答滿意度者有 68 人。

39.7%在滿意以上。 

 4. 家庭照顧福利項目：有使用過的僅 59 人。有填答滿意度者有 47 人。68%

在滿意以上。 

 

5. 健康醫療福利項目：在曾使用過的 107 人中，填答者 88 人。有 43%y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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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以上、43%覺得普通。 

6. 人身安全福利服務：有使用過的僅 49 人。有填答滿意度者有 38 人。

39.4%在滿意以上。 

7. 社會參與福利服務滿意度：有使用過的有 138 人。有填答滿意度者有 102

人。66.7%在滿意以上。 

8. 最應加強支婦女福利措施：有地區上的顯著性。屏北地區民眾認為是經

濟生活服務、其次是就業與健康醫療；屏中最多人認為就業服務、其次是經濟生

活服務。屏南區亦同。原民區北認為家庭照顧及醫療；原民區南則認為是社會參

與及休閒、還有環境、交通與居住。 

9. 第二需要加強的：未達區域之顯著性差異。  

10. 紓解家庭照顧負擔(第一優先)：最多人認為社區育嬰中心，其次是銀髮

公園。第三是居家照顧。其中原民區南的婦女尤其認為增設銀髮公園。 

11. 提升就業：未達地區之顯著性。 

從列聯表之次數分配可以看出，五個區域的居民皆認為首要是找工作、其次

是職業訓練，次是性別就業機會之平等。 

12. 提升健康上：有地區上的差異。五區皆認為設立社區健康中心為最多、

其次是醫療諮詢。屏中區及原住民南區民眾則認為飲食諮詢專線是次重要的。 

13. 提升居住品質上：有區域差異上的顯著性。屏北、屏中、原民北區認為

第一優先是社會住宅。屏南及原住民  南區曾認為是租屋補貼。 

14. 提升交通便利上：有地區上的差異，達顯著水準。五區民眾接任為第一

優先是建置便利公車系統。其中原民南區填答民眾達 100%。原民北區達 50%。

其次，屏北、屏中認為腳踏出租借的服務。第三，就有很大差異，屏中區認為清

出騎樓空間<做為行人步道區應列為優先。屏南區認為到府載客的便利車。 

15. 提升無障礙空間上：第一優先有地區之差異，達顯著水準。屏北、屏中

最多民眾認為是公共建築無障礙設備與設施的友善服務。屏南則認為輔具服務。

原民兩區皆最多人認為，是居家無障礙補助。 

16. 提升婦女參與的措施上：五區的意見都很一致，首要是加入社區志工，

其次是參加成長課程。三是，擔任社團幹部。  地區差異未達顯著。 

17. 充實休閒生活上：沒有區域差異。認為最重要的是，屏北、原民區認為

社區運動、養生活動。屏南屏中則是社區電影院。但比例與運動養生活動差距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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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年齡層別來看 

年齡層之樣本分配中，18-30 歲佔 19.2%；30-40 歲佔 24.7%；40-50 歲佔 20.6%；

50-60 歲佔 16.0%；60-64 歲佔 13.7%。與母群之年齡分配顯得 30 歲以下的樣本過

少。差樣誤差大。 

據樣本所填答的狀況分析: 

1. 最應加強之婦女福利措施:具年齡差異。 

40 歲以下女性認為就業服務，40-50 歲女性認為是經濟生活服務。60-64 歲女

性則以健康醫療服務為最多。家庭照顧服務項目，以 40-50 歲婦女覺得最需要。 

2. 在第二優先項目上，可以看出家庭照顧的需求在 30-40 歲女性中為最多。

然後是 60-64 歲婦女。 

3. 第三優先項目，60 歲以下皆以健康醫療服務為最高。60 歲以上婦女則

以居住交通與環境服務為最高。 

4. 提升經濟生活上最優先是，30-40 歲及 60-64 歲婦女認為是創業最多。其

次是儲蓄。倒是生活補助以 40-50 歲最多。 

5. 第二優先，有年齡上的差異。普遍認為儲蓄可改善經濟生活。但生活補

助的需求大增，其中以 30-40 歲為最高。40-50 歲認為租稅減免。投資的動力也以

此依年齡層婦女較高。其次是 18-30 歲的年輕人。 

6. 第三優先，以自我要求減少開支為多。其次是期盼租稅減免。及生活補

助。   

7. 提升家庭與婚姻幸福上，有年齡層差異。30-40 歲的婦女強烈需要多些

陪伴家人的時間。60-64 歲婦女則最多認為居住環境的改善。 

8. 第二優先，60-64 歲婦女有婚姻諮商的需求。  

9. 紓解家庭照顧負擔上，有年齡差異：40 歲以下婦女認為是社區育嬰中

心，60 歲以上婦女則認為是銀髮公園。其次是對於居家照顧的需求，以 40-50 歲

婦女感受最需要。其次是 60-64 歲婦女。 

10. 第二優先，不分年齡都以居家照顧的需求最高。其中，30-40 歲婦女認

為課後照顧最重要。對於家事清潔的需求，40 歲以上的婦女皆顯現明顯需求。 

11. 第三優先是，家事清潔服務。尤其以 60-64 歲婦女。 

12. 提升健康上，不分年齡層皆認為第一優先需要的是社區健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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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優先是，醫療諮詢與疾病預防教育。40-50 歲認為運動設施為第三。 

13. 提升人身安全上，沒有年齡差異。都以成立社區守望相助隊為優先。第

二優先是，加強夜間照明，減少陰暗角落。第三為，設置緊急求救鈴。 

14. 提升居住品質上，有年齡差異。 

50 歲以下認為第一優先是社會住宅。50 歲以上婦女認為是平價租屋。30-40

歲婦女對居住環境的治安最為在意。第二優先以治安及無障礙設施。 

15. 提升交通便利上，有年齡差異。各年齡層都是最多人認為便利的公車系

統。其次則是，60 歲以上婦女需要到府載客之便利車。50-60 歲婦女認為騰出騎

樓空間，做為行人步道區。40 歲以下則是腳踏車租借服務。 

在 97 位填答第二優先的意見中，高齡者認為機車專用停車區很重要。其次

是便利車。 

16. 在提升無障礙環境的服務中，填答的 176 人中，第一優先的需改善的措

施高齡這認為是輔具服務。30-40 歲婦女則認為是居家無障礙的補助。其次是公

共建築之無障礙設施與設備。 

17. 提升婦女社會參與，沒有年齡差異。在填答的 169 人中，各年齡層都認

為最重要的是，加入社區志工。其次是對成帳課程的需求。 

18. 充實休閒生活上，覺得最需要的:有年齡差異。 

30 歲以下婦女，需要社區電影院。30 歲以上則以社區養生運動活動。 

 

1、 新住民與原住民 

本次調查樣本中一般名眾佔 76.7%。新住民佔 10.6%，原住民佔 12.7%。樣本

分配與母群分配具有抽樣設計上的差異，故抽樣誤差大，不適宜推論。 

增加新住民的樣本數是為了瞭解與分析所佔人口數約 5%的新住民婦女的生

活狀況與福利需求。或許未來應該獨立規劃新住民婦女之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之

調查。 

在本次調查對象中新住民婦女有 69 位，原住民婦女 82 位。共 151 位。 

1.  福利服務或設施使用上的困難: 

151 位中有 147 位回答了此問題，81 位原住民填答者中有 51 位未曾使用過，

佔 62.9%。而使用過者的婦女中，13 位認為沒有困難。以及 6 位認為距離太遠。

新住民女性則以沒有適當交通工具前往機構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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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曾使用的相關原因中，首要原因是不需要。次要原因是不知道相關程

序。其次，新住民比較多表達「看不懂相關規定」。而原住民比較多認為「地點

不便」、申請程序繁瑣。無法接近福利服務或設施的原因，仍有不同。 

3. 在福利使用滿意度的測量上，由於曾使用過的人數太少，每個選項填答

人數僅在個位數，失去分析的正確度。 

4. 但是新住民相較於原住民在生活上的困境，比較顯現在社會網絡支持系

統的不足。比如，在經濟上有急用短缺時，借錢的對象中，43%表示沒有對象可

以借錢。其次 23%是配偶或同居人。原住民婦女則有父母、配偶、兄弟姊妹等親

族網絡可供借貸。  也說明新住民容易落入向地下經濟網絡借錢的困境。  

5. 遇上問題可詢問的對象:新住民有 17.6%會以順其自然的態度，放著沒有

處理。也僅有 2.9%會以上網找資訊解決。其次是向父母長輩、同事朋友詢問。原

住民則多向兄弟姊妹求助，其次是父母。自行上網找資料的比例也較高。 

6. 家事部分，百分之八十以上皆回答，家事是由受訪者本人完成。但對這

樣的家務分工狀態，大部分婦女還是接受的。原住民有 58%在滿意以上，新住民

有 36%。雖表示不滿意的較原住民多，但仍在 17%以下。 

7. 在生活幸福感受上，感覺滿意的原住民有 66.7% ，新住民則僅  37.6%。

雖然新住民有 47.8%回答普通，但認為不滿意以及非常不滿意的，所佔比例也比

原住民高。 

8.  自覺的身體健康狀況上，認為好以上的原住民有 43.9%，新住民僅 33.9%。

新住民將近 60%覺得普通，位於不好與好之間。由於在年齡分布上，新住民 70%

以上在 40 歲以下，原住民則高齡者較多，所以在健康狀況中覺得不好的會較多。 

9. 生活幸福感:原住民有 66.7%同意生活是幸福的。新住民則僅有 37.6%。

雖然將近 50%認為普通，表示不同意的新住民比例還是比原住民高。 

10. 但是在對未來生活會更好的想像上，新住民有 71%帶著正向的期盼。原

住民也接近 67%。 

10. 但是在對未來生活會更好的想像上，新住民有 71%帶著正向的期盼。原

住民也接近 67%。  

11. 在心理與情緒健康上， 69%的新住民都覺得有些困擾，原住民則僅有

47%。其中，兩者都以有睡眠困難的困擾為最多。其次是容易感覺緊張不安，新

住民比原住民還多。 

12. 在零用金的數量上，新住民有 36.2%沒有零用金。原住民有 23.5%。若

有零用金，最多都在 5000 元以下，其中原住民 50%、新住民 40%。其次是介於

5000-9999 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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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策建議 

一、 新住民婦女顯現在生活狀況中的困境，有自覺的健康狀況上、故建

議，針對新住民增加健康促進的宣導活動。包括心理與情緒上面向。 

二、 新住民婦女，當有經濟短缺時，無人可借錢。有問題時，順其自然放

著沒處理。這都增加生活的無助感與困頓，故建議，成立重疊經濟支

持網絡與生活支持網絡的小額借貸機制。以創造社會資本的方式，增

加新住民婦女的生活幸福感。 

三、 培育新住民為國中小母語師資，除地位之提升也較容易形成朋友之支

持網絡。 

四、 一般婦女中，居家照顧、幼兒園及家事清潔服務的需求，應有計畫地

輔導成立提供服務的單位，既使婦女有創業、就業的機會，也藉不同

年齡層間婦女的相互協助來培力婦女。 

五、 高齡婦女的婚姻家庭諮商管道。 

六、 設立社區育嬰中心及適合高齡者進行養生與健康活動的銀髮公園。 

七、 社區電影院或電影欣賞活動的推行，對充實婦女之休閒生活具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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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問卷 

屏東縣育齡婦女生活狀況與需求調查問卷 
 

 
 
 
 

 
主辦機關：屏東縣政府 
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受託機關：社團法人屏東縣社區大學文

教發展協會 

1. 本問卷所提供資料僅供統計及政府施政計畫參考之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不對外洩漏，請

放心填答。 

2. 請以藍筆填寫，字體務必清晰；遇數字請填阿拉伯數字(1、2、3…)以外，其他題目皆在框框

內打勾 。 

3. 表中所有答案附有方格「□」者，請選擇適當答案填入「」符號。題目註明「可複選」者，

可勾選一個以上的選項；若有勾選選項中的「其他：請說明」，請於其後寫下文字簡單說

明。 

一、 基本生活狀況 

(一) 個人基本資料 

1. 年齡 

(1)18~未滿 30 歲 (2)30~未滿 40 歲 (3)40~未滿 50 歲 (4)50~未

滿 60 歲  

(5)60 歲~未滿 65 歲 

2. 身分(實際居住) 

(1)一般民眾 (2)原住民 (3)新住民 (4) 其他_____ 

3. 婚姻 

(1)未婚 (2)有配偶 (3)同居 (4)離婚 (5)分居 (6)喪偶 

4. 教育程度(含肄業) 

(1) 自修(識字) (2)不識字 (3)國小 (4)國初中/職 (5)高中/職  

(6)大學（專科/五專前三年劃記高職）(7)研究所以上 

5. 所在的鄉鎮市(所居住) 

(01)屏東市 (02)潮州鎮 (03)東港鎮 (04)恆春鎮 (05)萬丹鄉 

核定機關：屏東縣政府主計處 
核定文號：屏府主統字第 10471292400 號      號 
有效期間：民國 104年 12月 31日 

1.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二十條規定「政府辦理統計時，被

調查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

義務。 

2.本表所填資料係供研訂整體施政決策與統計等應用，個

別資料絕對保密不做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詳實填報。 

 

 

您好，我們是美和科技大學，接受屏東縣政府委託，正在辦理婦女生活狀況調查。本調查需要您的

協助，這些調查結果將成屏東縣政府制訂婦女福利服務政策之參考，對於婦女福利服務之未來規劃有重

要意義。 

在這邊耽誤您幾分鐘的時間，請您協助回答以下問題。若您對本調查有任何疑義，請洽屏東縣政府

社會處婦幼科(08)7320415 轉 5319，或美和科大社工系(08)7747202，他們必詳細為您解說。 

問卷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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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崁頂鄉 (07)新園鄉 (08)林邊鄉 (09)南州鄉 (10)琉球鄉 

(11)枋寮鄉 (12)枋山鄉 (13)車城鄉 (14)滿州鄉 (15)高樹鄉 

(16)九如鄉 (17)鹽埔鄉 (18)里港鄉 (19)內埔鄉 (20)竹田鄉 

(21)長治鄉 (22)麟洛鄉 (23)萬巒鄉 (24)新埤鄉 (25)佳冬鄉 

(26)霧台鄉 (27)瑪家鄉 (28)泰武鄉 (29)來義鄉 (30)春日鄉 

(31)獅子鄉 (32)牡丹鄉 (33)三地門鄉 

 

(二) 健康情形 

6. 您覺得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好不好？ 

(1)非常好 (2)很好 (3)普通 (4)不好 (5)非常不好  

7. 最近一年有沒有因病住院？ 

(1)有  (2)無   

8. 有無罹患下列常見之慢性病? 

(1)有 (可複選) 

高血壓 癌症 腦血管疾病 心臟病 糖尿病 肝硬化  

氣管炎 肺氣腫 氣喘 視力障礙 聽力障礙 骨關節障礙 

青光眼  

砂眼 皮膚病 過敏 鼻竇炎 痔瘡 腎結石 

疝氣 精神病 甲狀腺疾病 胃潰瘍 其他_____ 

(2)無 

 

(三) 經濟狀況(含有酬勞動及家庭可支配金額) 

9. 請問家中每月生活費用的主要提供人是誰? 

   主要_________ 次要__________(二者均須選填) 

(1) 父母或祖父母 (2)本人 (3)配偶(含同居人) (4)子女 (5)兄弟姊妹或其

配偶 (6)政府津貼補助 (7)本人退休俸 (8)已離婚之前夫 (9)其他親

屬 (10)朋友 (11)其他(請說明)_______ 

10. 家庭消費支出項目中佔最多的前三項是(以支出金額大小為準，請列出

優先順序)？ 

主要_________ 次要__________ 再次要_________(三者均須選填) 

(1)食品飲料及菸草 (2)衣著鞋襪類 (3)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 

(4)家具設備及家務服務 (5)醫療保健 (6)運輸交通及通訊 (7)休閒、文

化及教育 (8)餐廳及旅館 (9)什項消費 

11. 請問您目前個人平日主要的經濟來源？(可複選) 

(1)自己工作所得 (2)自己儲蓄或投資所得 (3)子女奉養 (4)自

己退休金  

(5)撫恤金 (6)保險金給付 (7)政府救助或津貼 (8)社會或親友

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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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_____________ 

12. 請問您自己最近一年平均每月收入約多少(含薪資、營業利潤、利息、

租金、投資收益、救助津貼、非同住子女奉養金、保險年金、贍養費...

等，不含同住家人給予的)? 

(1)□未滿 10,000 元   (2)□10,000~19,999 元 (3)□20,000~29,999 元 

(4)□30,000~39,999 元 (5)□40,000~49,999 元 (6)□50,000~59,999 元  

(7)□60,000~69,999 元 (8)□70,000~79,999 元 (9)□80,000 元以上 

13. 請問您自己收入中約有多少是拿來供家庭共同開支使用? 

(1)未滿 2 成 (2)2 成~未滿 4 成 (3)4 成~未滿 6 成 (4)6 成~未滿

8 成  

(5)8 成以上 

14. 請問您自己除家庭生活費用之外，妳是否有自己可用的的零用金?平均

每月多少? 

(1)□沒有 (2)□未滿 5,000 元 (3)□5,000~9,999 元 (4)□10,000~19,999

元  

(5)□20,000~29,999 元 (6)□30,000~39,999 元 (7)□40,000~49,999 元  

(8)□50,000 元以上 

 

(四) 工作處境 

15. 有無工作? 

(1)有(續答 16、17、18、19) 

(2)無：請問最主要的原因是(勾選後請跳答至第 20 題) 

①照顧小孩 ②照顧老人或病人 ③料理家事 ④退休 ⑤

在學或進修中 ⑥找工作中，但未找到 ⑦暫時休息，不想找

工作⑧想工作，但未去找工作 ⑨家人反對工作 ⑩其他

______ 

16. 從事的職業? 

(1)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專業人員 (3)技術員及助理專

業人員 (4)事務支援人員 (5)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6)農林漁牧

業生產人員 (7)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8)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9)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0)軍人  

(11)其他(請說明)_______ 

17. 您的經常性工作平均每天要花多少小時(含通勤)? 

(1)未滿 2 小時 (2)2 小時~未滿 4 小時 (3)4 小時~未滿 6 小時 

(4)6 小時~未滿 8 小時 (5)8 小時~未滿 10 小時 (6)10 小時以上  

18. 整體而言，您對目前的工作滿意不滿意？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19. 請問您計畫幾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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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歲  (1)尚無計畫  (2)不便回答/拒答 

 

(五) 居住狀況 

20. 妳目前跟那些人住在一起? (可複選) 

(1)獨居 (2)夫妻同住 (3)子女 (4)兄弟姊妹 (5)父母(公婆)  

(6) (外)祖父母 (7)其他(請說明) ______  

21. 家人中有無 12 歲以下需照顧兒童? 

(1)有，共有_______位    

(2)無 

22. 家人中有無 65 歲以上需人照顧的老人? 

(1)有，共有_______位    

(2)無 

23. 家人中是否有 13~未滿 65 歲需人照顧的人? 

(1)有，共有_______位   

(2)無 

24. 您平均每天要花多少時間在去照顧家人? 

(1)不用您本人照顧 (2)未滿 2 小時 (3)2 小時~未滿 4 小時 (4)4

小時~未滿 6 小時 (5)6 小時~未滿 8 小時 (6)8 小時~未滿 10 小時 

(7)10 小時以上  

 

(六) 家庭支持網絡情形 

25. 當妳無法照顧家人時，有誰可以提供協助? (可複選) 

(1)無須照顧家人 (2)沒有其他人可以幫忙 (3)配偶或同居人 

(4)(外)祖父母 (5)本人的父母 (6)配偶的父母 (7)本人的兄弟姊

妹或其配偶 (8)配偶的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9)子女及其配偶 (10)

孫子女及其配偶 (11)侄(甥)女或其配偶 (12)其他親屬 (13)家庭看

護 (14)其他(請說明)________ 

26. 當妳有經濟短缺時，可以向誰借錢 (可複選)? 

(1)沒有其他人可以借錢 (2)配偶或同居人 (3)(外)祖父母 (4)本

人的父母 (5)配偶的父母 (6)本人的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7)配偶

的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8)子女及其配偶 (9)孫子女及其配偶 (10)

侄(甥)女或其配偶 (11)其他親屬 (12)其他(請說明)________ 

27. 遇上家庭中重要問題時，請問您通常會向誰詢問? (可複選) 

(1)□順其自然、沒有處理 (2)□自行上網找網路資訊或書籍 

(3)□向（岳）父母或長輩求助 (4)□向手足（兄弟姊妹）求助   

(5)□向孩子學校老師求助 (6)□向同事或朋友求助 

(7)□向政府機構（如福利服務中心社工員、村里幹事等）求助 

(8)□向民間專業機構（如電話諮詢、家扶中心等）求助 



169 

(9)□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 

 

(七) 社會活動與參與狀況（含社團參與、志工服務、自主學習等） 

28. 最近一年內曾參加過哪一類民間團體活動? 

(1)未曾參與 (勾選此項請跳答第 32 題) 

(2)有參與；參與團體的性質為(可複選)：  

學術文化團體 醫療衛生團體 宗教團體 體育運動團體  

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 國際團體 經濟業務團體 環保團體 

宗親會  

同鄉會 同學校友會 家長會 政治團體 職業團體 社運

團體  

兩岸團體 社區社團 親子團體 退休團體 其他_____ 

29. 請問您平均每月參與志願服務的時數? 

(1)未曾參與 (2)未滿 10 小時(3)10~未滿 20 小時 (4)20~未滿 30

小時  

(5)30~未滿 40 小時 (6)40~未滿 50 小時 (7)50~未滿 60 小時 

(8)60~未滿 70 小時 (9)70~未滿 80 小時 (10)80 小時以上 

30. 請問您有無加入人民團體，並成為會員? 

(1)有 (2)無  

31. 請問您有無加入人民團體，並擔任幹部或志工? 

(1)有 (2)無 

32. 最近一年是否有參加自主學習的課程或活動? 

(1)未曾參加  

(2)有參加，參加的性質為：(1)終生學習課程 (2)研習活動  

(3) 自發性的讀書會 

 

(八) 家務分工情形 

33. 請問您家事通常由誰來做? 

(1)本人 (2)配偶或同居人 (3)(外)祖父母 (4)本人的父母 (5)配

偶的父母 (6)本人的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7)配偶的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8)子女及其配偶 (9)孫子女及其配偶 (10)侄(甥)女或其配偶 

(11)其他親屬 (12)家庭看護  

(13)其他________(非親屬) 

34. 請問您一天做家事的時間平均幾小時? 

(1)不用做家務 (2)未滿 1 小時 (3)1~未滿 2 小時 (4)2~未滿 3 小

時  

(5)3~未滿 4 小時 (6)4~未滿 5 小時 (7)5 小時以上 

35. 整體而言對目前家庭分工狀況滿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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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九) 對生活感受與期望、幸福感及憂鬱狀況 

36. 請問您覺得自己目前身心的健康狀況如何？ 

(1)非常好 (2)好 (3)普通 (4)不好 (5)非常不好 

37. 請問您目前感到最困擾的事情是什麼？(可複選，最多選 3 項) 

第一優先_________第二優先_________第三優先__________ 

(1)自己健康 (2)自己工作 (3)家人健康 (4)家人工作 (5)經濟 (6)人身安全 

(7)夫妻相處 (8)公婆妯娌相處 (9)兒童照顧 (10)老人照顧 (11)子女教育

或教養 (12)自己學業  

(13)自己愛情或婚姻 (14)居住 (15)其他__________ 

38. 妳覺得妳生活幸福的程度?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39. 妳覺得妳的未來生活會更好嗎? 

(1)非常同意 (2)同意 (3)普通 (4)不同意 (5)非常不同意 

40. 請問您自己有以下狀況嗎(可複選)? 

(1)睡眠困難 (2)感覺緊張不安 (3)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 (4)感覺

憂鬱 

心情低落 (5)覺得比不上別人 (6)無上述狀況發生 

 

二、 福利服務使用與滿意度 

41. 屏東縣政府或民間團體辦理的各項婦女福利機構及福利措施，您的使用

情形？ 

請問您有使用過就業福利服務嗎? 

(1)有  

  使用項目: (1)就業媒合 (2)就業法規的諮詢 (3)職業訓練 (4)考

照輔導  

   (5)性別就業機會的平等 

  有使用的滿意度: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2)無 

42. 請問您有使用過經濟生活福利服務嗎? 

(1)有  

    使用項目: (1)婦女暨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2)社會救助 (3)創業輔導  

             (4)創業貸款 (5)物資銀行 

  有使用的滿意度: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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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無 

43. 請問您有使用過婚姻與家庭福利服務嗎? 

(1)有  

使用項目: (1)婦女巡迴社區講座 (2)單親母子家園（彩虹家園）住

屋服務     (3)低收入戶婦女生育津貼 (4)低收入戶產婦

及嬰兒營養補助 (5)低收入戶托育津貼 (6)中低收入戶婦

女生育津貼 (7)中低收入家庭托教補助(8)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 (9)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 (10)弱勢兒童及少

年生活扶助 (11) 5 歲幼兒免學費 (12)原住民幼兒學前教

育補助(13)一般婦女生育補助獎勵(各鄉鎮)  (14)未婚媽

媽新生兒營養補助(15)其他____________ 

    使用的滿意度: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

非常不滿意 

 (2)無 

44. 請問您有使用過家庭照顧福利服務嗎? 

(1)有  

使用項目: (1)居家照顧 (2)日間照顧 (3)生育及育兒補助 (4)托

育托嬰服務 (5)生活扶助 (6)社區照顧 (7)醫療保健服

務 (8)心理諮商輔導  

(9)關懷訪視 (10)餐飲服務 

有使用的滿意度: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

非常不滿意 

 (2)無 

45. 請問您有使用過健康醫療福利服務嗎? 

(1)有  

        使用項目: (1)醫療諮詢 (2)醫療補助 (3)健康促進 (4)居家護理 

有使用的滿意度: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

非常不滿意 

 (2)無 

46. 請問您有使用過人身安全福利服務嗎? 

(1)有  

使用項目: (1)法律諮詢 (2)保護扶助 (3)家庭暴力 (4)性侵害  

(5)性騷擾 (6)其他外界暴力(治安) (7)是否曾打 113 求

助 

有使用的滿意度: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2)無 

47. 請問您有使用過居住、交通與環境福利服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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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  

        使用項目: (1)國民住宅 (2)租金補貼 (3)低收入戶住宅興建、修繕 

補助 (4)單親母子家園住屋服務 (5)復康巴士  

有使用的滿意度: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2)無 

48. 請問您有使用過社會參與及休閒生活福利服務嗎? 

(1)有  

使用項目: (1)婦女夢想館 (2)女人夢想大學 (3)社區婦女培力課程

(4)社區婦女巡迴講座 (5)社區大學 (6)原住民族部落大

學 (7)志願服務工作 

有使用的滿意度: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滿意 

(5)非常不滿意 

 (2)無 

49. 請問您使用政府婦女相關福利服務或設施時有哪些困難？（可複選） 

(1) □未曾使用 (2)□沒有適當方法(如交通工具、身體障礙等)前往機構申 

請福利服務 (3)□福利服務的工作人員態度不佳 (4)□福利服務的相關資

訊缺乏  

(5)□福利服務有名額限制 (6)□福利服務的提供機構距離太遠 (7)□福利

補助的 

金額太低 (8)□大致上無困難 (9)□其他(請說明)_______  

50. 請問您完全都沒有使用相關福利服務或設施的原因？(可複選) 

(1)□不需要 (2)□不知道相關資訊 (3)□看不懂相關規定 (4)□內容不符

需求  

(5)□地點不便 (6)□申請程序繁雜 (7)□時間無法配合 (8)□其他(請說

明)_______ 

 

三、 福利服務需求 

51. 請問您認為屏東縣政府對婦女最應加強的社會福利服務有哪些？ 

第一優先_______第二優先_______第三優先________(三者均須選填) 

(1)就業 (2)經濟生活 (3)婚姻與家庭 (4)家庭照顧 (5)健康醫療 (6)人身安

全 (7)居住、交通與環境 (8)社會參與及休閒 

 

(一) 就業面向 

52.  在提昇就業上，您覺得最需要的是 (可複選) 

(1)□找工作 (2)□就業法規諮詢 (3)□性別就業機會的平等 (4)□職業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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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供徵才訊息 (6)□就業歧視防治 (7)□其他__________ 

 

(二) 經濟生活面向 

53.  在提昇經濟生活上，您覺得最需要的是 (可複選) 

(1)□創業 (2)□儲蓄 (3)□投資 (4)□生活補助 (5)□租稅減免 (6)□減少

開支  

(7)□其他____________ 

 

(三) 婚姻與家庭面向 

54.  在提昇家庭與婚姻幸福上，您覺得最需要的是 (可複選) 

(1)□減少工作時間 (2)□多些陪伴家人的時間 (3)□家庭旅遊 (4)□增加居

住空間  

(5)□居住環境改善 (6)□親職教育 (7)□婚姻諮商 (8)□多元成家 (9)□同

性婚姻合法化 

(10)□其他_____________ 

 

(四) 家庭照顧面向 

55.  在紓解家庭照顧負擔上，您覺得最需要的是 (可複選) 

(1)□社區育嬰中心 (2)□幼兒園 (3)□銀髮公寓 (4)□課後照顧 (5)□生活

陪伴員 

(6)□居家照顧 (7)□家事清潔 (8)□其他________ 

 

(五)  健康醫療面向 

56.  在提昇健康上，您覺得最需要的是 (可複選) 

(1)□社區健身中心 (2)□運動指導員 (3)□飲食諮詢專線 (4)□醫療諮詢  

(5)□運動設施 (6)□疾病預防教育 (7)□增加每週運動時間 (8)□其他

________ 

 

(六) 人身安全面向 

57. 在提昇人身安全上，您覺得最需要的是 (可複選) 

(1)□社區守望相助 (2)□加強夜間照明，減少陰暗角落 (3)□設置緊急求

救鈴 

(4)□家暴防治 (5)□性騷擾防治 (6)□性侵害防治 (7)□其他_________ 

 

(七) 居住、交通與環境面向 

58. 在提昇居住品質上，您覺得最需要的是 (可複選) 

(1)□社會住宅 (2)□平價租屋 (3)□治安 (4)□無障礙設施 (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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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 

59.  在日常生活的交通便利上，您覺得最需要的是 (可複選) 

(1) □腳踏車租借 (2)□便利公車系統 (3)□到府載客的便利車 (4)□清出

騎樓空 

間，做為行人步行區 (5)□腳踏車專用道 (6)□機車專用停車區 (7)□嬰兒

推車的 

安全 (8)□其他_______________ 

60.  在無障礙環境上，您覺得最需要改善的是 (可複選) 

(1)□輔具服務 (2)□居家無障礙環境補助 (3)□公共建築無障礙設備與設

施 (4)□更為友善的服務態度 (4)□其他___________ 

 

(八) 社會參與及休閒生活面向 

61.  在提昇婦女社會參與上，您覺得最需要的是 (可複選) 

(1)□加入社區志工 (2)□擔任社團幹部，學習決策領導 (3)□社區中的書

報討論會 

(4)□參加成長課程 (5)□其他____________ 

62.  在充實休閒生活上，您覺得最需要的是 (可複選) 

(1)□社區電影院 (2)□設置社區中的畫室 (3)□社區劇場 (4)□社區運動、

養生活動  

(5)□社區藝文表演欣賞 (6)□社區合唱團 (7)□社區戶外運動場所 (8)□其

他_________ 

        

 

謝謝您的填答，您的寶貴意見是國家進步的動力。 

祝您全家健康快樂！ 
 

  

 訪問日期：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訪談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訪者姓氏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訪者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訪談方式：□電訪  □面訪  □受訪者自填 

 訪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  審核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登錄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審核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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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焦點座談公文 

社團法人屏東縣社區大學文教發展協會 函 
機關地址：900屏東市北興里公裕街 300號 

（辦公地點：至正國中至善樓一樓） 

傳    真：08-7660070 

聯絡電話：08-7668500 

電子信箱：ptcc2100@gmail.com 

聯 絡 人：江美玲 

 

 

 900屏東市自由路 527號 

受文者：屏東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10日 

發文字號：（104）屏社大文教會字第 05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本協會定 104年 11月 6日(五)辦理「屏東縣育齡婦女生活狀況與需求調

查」之焦點團體座談會，擬假屏東縣社會福利綜合館之 205演藝廳作為

座談場域，敬請 貴府協助場地租借事宜，敬請 查照。 

說明： 

一、 旨揭案目的乃在於瞭解屏東縣婦女之一般生活狀況，以及福利措施使

用滿意度與福利需求，以利呈現近年來縣府在促進婦女權益、實現多

元性別平等婦女福利的成效，並瞭解屏東縣育齡婦女之福利現況使用

以及尚未開辦之需求，以提供縣府未來施政之參考，本次座談採焦點

團體座談，約 2小時，以屏東縣未來福利服務需求為主題，邀請各婦

女團體幹部約 12名出席。 

二、 檢附「屏東縣社會福利綜合館場地使用申請書」乙份。 

 

正本：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副本：本協會存查 

                         

                    理事長  郭 惠 芯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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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屏東縣社區大學文教發展協會 函 
機關地址：900屏東市北興里公裕街 300號 

（辦公地點：至正國中至善樓一樓） 

傳    真：08-7668500 

聯絡電話：08-7660070 

電子信箱：ptcc2100@gmail.com 

聯 絡 人：江美玲 

 

 900屏東市德豐街 106號 

受文者：屏東縣屏東區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10月 29日 

發文字號：（104）屏社大文教會字第 064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協會訂 104年 11月 6日(星期五)下午 2時整，假屏東縣社會福利綜合

館，辦理屏東縣政府委辦「屏東縣育齡婦女生活狀況與需求調查」案之

焦點團體座談會，敬邀 貴單位林社工意芬、蘇通譯員玉英及高淑雯小姐

計 3位員額蒞臨出席，祈 貴單位惠准公假出席會議，敬請 查照。  

 

 

 

正本：屏東縣政府社會處、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屏東縣好好婦女權

益發展協會、屏東縣屏東區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屏東縣原住民水噹噹

關懷協會 

 

副本：本會存查 

                理事長   郭 惠 芯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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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表 

 

 

 

 

 

 

 

 

統計表 
 

 


